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蕙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繼圃律師

被      告  劉傑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心慈律師

            顏瑞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04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丙○○無罪。

    犯罪事實

一、丁○○為「銓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銓盛公司）業務員，

前曾以投資靈骨塔位買賣可獲取高額利潤方式，誘使乙○○

以1個靈骨塔位新臺幣（下同）15萬8000元之價格，陸續購

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詎丁○○因見乙

○○對其信任備至而認為有機可乘，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

不詳之成年人「劉先生」（下稱「劉先生」），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

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由丁○○介紹「劉先生」

給乙○○認識，丁○○與「劉先生」並向乙○○佯稱：「劉

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

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乙○○所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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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位可賣到100萬元，而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

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以透過

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

云云，要求乙○○加購「琉璃骨灰罐」，使乙○○信以為真

而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

8000元之價格，向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

158萬元之現金給丁○○，而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

110年1月19日間某日，交付乙○○「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

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

25日起算1年）。後因丁○○、「劉先生」又以7％稅率申請

審核未通過為由，要求乙○○必須再購買「琉璃骨灰罐」，

補足稅額254萬元云云，乙○○始察覺有異，認其遭受詐騙

並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丁○○部分）：

壹、證據能力說明：

一、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

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

證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

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故

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5443、614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2473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告丁○○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雖以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否認有證據

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67、85至86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

110年9月16日偵訊時之證述，業經合法具結證述，且其證述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被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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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該證人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是認該證人於該次偵訊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

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引用被告丁○○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檢察官、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並均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被告

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固坦承其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有販賣靈骨

塔位及「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

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也不曾向

告訴人說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稅的事情我不懂，

是告訴人主動說因為之前有買塔位，所以需要購買骨灰罐，

我就介紹「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我並沒有要告訴人購買

「琉璃骨灰罐」以補足稅額的事情，當初告訴人就說買來是

要自用的，並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我也有跟告訴人說

「琉璃骨灰罐」免費寄放1年，1年之後就要收取寄放費用，

告訴人提出的電話錄音內容是告訴人想要增購塔位跟骨灰罐

的事情，告訴人擔心會漲價而要多付錢，所以我才跟告訴人

說如果沒有買成的話錢會退還給她，在元宵節前做一個結束

云云（見本院卷第47、85、311至316頁）。其辯護人之辯護

意旨略以：被告丁○○並未向告訴人介紹「劉先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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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稅之事亦不瞭解，僅因告訴人聽聞可以此方式節稅，詢問

被告丁○○是否有「琉璃骨灰罐」可購買，而被告丁○○則

係因告訴人有購買之需求始販售「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

並未向告訴人介紹以「琉璃骨灰罐」節稅，被告丁○○甚至

於電話錄音中明確向告訴人表示節稅之事係告訴人與他人間

之對談，本案實係告訴人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

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否則，被告丁

○○何須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

讓自己陷入風險，實與一般詐欺之常情有別，而告訴人購買

「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

丁○○已依約交付相關物品憑證，至於是否賣得出去本來就

是交易風險，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

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嫌疑云云（見本院卷第67至77、

85至86、321至322頁）。經查；

(一)被告丁○○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告訴人前曾向被告丁○○

以1個靈骨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

花費221萬2000元），嗣告訴人又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

「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丁○○購買10個

「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被告

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某日，交付

告訴人「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

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之事實，業據

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74

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2至177頁），且為被告丁

○○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譯文、

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058

569號函及檢附詮盛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

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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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告訴人申設之合作金

庫銀行竹東分行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新北市淡水

地政事務所110年2月8日新北淡地登字第1106031864號函、

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狀、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蓬萊陵園墓

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4份、脫蠟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

產品認證書、「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寄託契約暨

提貨單10份、被告丁○○銓盛公司之名片、車號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照片、員警職務報告

（見偵卷第35至41、47、61至147、153至157、191頁）在卷

可稽，復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光碟可佐（見偵

卷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被告丁○○於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介紹

「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對

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事實：　　

  1.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丁○○說她

是仲介，有管道知道之前秦庠鈺互助會的事情，就說可以用

靈骨塔讓我們受害者可以去多多少少要一些補償回來，去把

靈骨塔申請回來轉賣獲利，我有申請20個靈骨塔位的權利，

但我實際上只有錢向被告丁○○買14個靈骨塔位，剩下6個

被告丁○○就說放棄很可惜，她用她朋友名字去申請那6個

塔位，當時被告丁○○說她是仲介，轉賣1個塔位可以賣

40、50萬元，可以委託他們幫我賣掉，我向被告丁○○總共

買了14個靈骨塔位後，我就沒有什麼錢，後來就是要賣掉，

被告丁○○就說要介紹更厲害的人可以賣到更高價，被告丁

○○就介紹被告丙○○（按本院認為依目前卷內證據資料，

無法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劉先生」即被告丙○○，詳下述

乙、無罪部分，惟以下仍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記載）給我

認識，說是被告丙○○接觸的人更多、賣的價格更好，被告

丙○○說他有接觸大公司，門路很多，需要的量多，且單價

更好，1個塔位可以賣100萬元，於次年即110年的元宵節就

可以交易，但因為這個交易金額很大，依所得稅法我要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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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也會非常多，要繳到40％的所得稅，要繳到好幾百萬元，

假如我做節稅的動作，說不定先送個7、8％審就過了，可以

省下一大筆錢，就說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捐給公家

機關，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後來被告丙○○

開車與被告丁○○一起來，我於109年12月17日交給被告丁

○○現金158萬元，被告丁○○是開銓盛公司的收據給我，

後來他們將骨灰罐的提貨憑證給我，就把那收據收回去了，

我買塔位的目的就是希望後續能夠透過被告丁○○或被告丙

○○賣掉，我自己家族在新竹就有族塔，根本不需要買這麼

遠的塔位，我買骨灰罐的目的就是想要做捐贈節稅，也不是

要買，我一次會買到10個骨灰罐就是被告丁○○、丙○○說

要做捐贈節稅用的，所以雖然提貨憑證上有寫每年還要支付

保管費用，但我想說交易完成我就捐贈出去了，後來被告丙

○○說我之前這158萬元的骨灰罐大概7％多，要再補個16％

左右，所以還要254萬元，我付了這麼多錢，我也很擔心這

買賣可不可以成，所以在一個晚上連續與被告丁○○有2通

電話，我一直問被告丁○○說這個會不會是騙人的，是不是

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被告丁○○就掛這個包票要讓我安心，

說如果沒有完成交易的話就會全部退錢，被告丁○○跟我說

在元宵節前就可以賣出，而我在電話中也有問她說是不是可

以就做這7％就好了，後來要再加這16％我認為我沒有辦法

負擔，他們在電話中每次講到節稅都是用「省」這個關鍵字

替代，所以都要求見面再講，因為我一直質疑說這麼久了都

還沒有做成交易，還要一直付錢，我就很焦慮，所以被告丁

○○在電話中就是用百分之百退費來安定我的心，並向被告

丁○○提要借50萬元來付250萬元節稅的費用，被告丁○○

在電話中說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這些話，感覺就

是想要開脫的意思，所以我才說我做捐贈的骨灰罐交錢給她

的時候，她開給我的收據就是開銓盛公司的，所以她騙我買

骨灰罐的也是她們公司賣的，就我的理解我交給被告丁○○

包含塔位200多萬元、骨灰罐158萬元都是由被告丁○○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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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告丁○○說這個案子沒有完成就全部退費，就是要把

這些錢全部退給我等語（見偵卷第175至176、178至179頁、

本院卷第126至153、172至176頁）。

  2.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略以：

　⑴第一通：　

發話人 內容

被 告
丁○○

我要跟妳講，因為不是剛剛我先生在那邊，喔…我要怎麼講
我去借我去請人家幫忙的我要怎麼講，啊妳剛剛說的幫忙的
部分的話我差不多欸〜那個銀行的那邊差不多30幾啦！剩的
我跟朋友啦！然後這兩天會有消息啦！因為我跟我那個以前
幼稚園的同事

告訴人 嗯

被 告
丁○○

對

告訴人 嘿阿！

被 告
丁○○

對！然後我就跟你說嘛！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
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對啊！因為當妳說…

告訴人 不是啊！就是怕萬一你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我要去哪裏找人？

被 告
丁○○

怎麼跑到無影無蹤？我們都有繼續再為妳服務好不好

告訴人 吖…

被 告
丁○○

對啊！我覺得妳這樣講我真的有點難過欸！

告訴人
不是啊！不是啊！我覺得就是不管任何交易應該要弄一個簽
一個約啊！履約保證什麼的，這樣子我錢一直出一直出一直
出我心慌得要死

被 告
丁○○

有！之前有客人詢問這個東西可是陰宅這個東西真的沒有履
約保證，因為第一個它的物件它不像房子只有一個物件，啊
塔位是不是數量很多，你光代書費一個你光買房子代書費一
件就要8千塊你懂嗎？如果都算在內跟本不划算，然後我們這
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
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

告訴人 啊問題

被 告
丁○○

因爲我能做到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子妳真的是特例，
然後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
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對！

告訴人 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被 告
丁○○

這邊的話案件是這個案件，重點是阿姨你不要再講這些話
了，因為我跟妳講因為我還去請人家幫忙然後然後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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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第二通：

我請人家幫忙人家都說像過年了真的大家的都…妳懂我的意
思嗎？

 …

被 告
丁○○

對啊！不是嗎？我只是不想把話講得…對啊！因為我們也是
希望說趕快把這些東西趕快先用好

告訴人
那我想說税金就做這7%直接捐贈就好又不行，就一定還要再
加16%

被 告
丁○○

阿姨因為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
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

告訴人
對啊！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
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

被 告
丁○○

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
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啊
我能做到的我也盡量幫你做了，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
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
還給妳對啊！這個是目前沒有我做這一行目前還沒有遇到客
人這樣子說的，妳唯一一個妳是公司第一個破例

告訴人 是喔！

被 告
丁○○

對啊！阿姨你覺得那個房子，不要說房子好了啦！有沒有那
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
那個仲介敢這樣講？

告訴人 唉！

被 告
丁○○

投資客投資房子，我跟你講投資房子啦！有100%幫你賣掉的
或租出去的嗎？那有人敢這樣子講，他也是去尋找阿，我跟
你講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做成公司就是全額退費就是這樣子對
啊，然後我這邊差10幾的部分我這邊有跟2、3個朋友去去
去…問了啦！然後過兩天會有消息

告訴人 好啦！嗯！

發話人 內容

被 告
丁○○

我就想我是說你是不是又去當好員工了

告訴人 沒有，那妳要幫我要借錢那個節税的50萬借的怎樣了

被 告
丁○○

沒有啦！阿姨這事情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我在見面再跟妳
說啦！對啊！

告訴人 我心裏急啊！你跟我跟我講一個講一個數字嘛！

被 告
丁○○

阿姨不是因為我朋友這邊不確定我也都有去講我有跟幾個朋
友借，因為沒辦法因為要過年了啦！對啊！

告訴人 那妳自己那裏可以準備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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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丁○○

我自己這邊的話呃…基本上差不多20幾吧！

告訴人 怎麼愈來愈少呢？妳之前不是說3、40

被 告
丁○○

他就是要扣掉因為之前那個房子唉！我見面再跟你講啦！

告訴人
因為像我姐姐的房子也是啊！之前有給他女兒貸款現在也借
不了很多錢，加上現金150萬都上不了喔！怎麼辦？

被 告
丁○○

哦！

告訴人 這樣子我還要差多少錢才能夠節到税呀！

被 告
丁○○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欸…阿姨我跟你講厚那個呃…省
欸…你…不然就是可是你還是要回新竹一趟厚？

告訴人
嗯！也還…就是…你要跟我見面嗎？要不然我們禮拜五約時
間見一下啊！聊一聊

被 告
丁○○

我排…排一下厚！不確定我先因為這禮拜的行程都排好了對
啊！

告訴人 禮拜五？什麼時候才知道可不可以

被 告
丁○○

我…因為我也是…沒關係反正我們電話聯絡好不好？

告訴人
我二姐一直問我說為什麼要用這麽多錢我都不知道要怎麼
講，你覺得我要用什麼理由跟他講…欸好難講哦！

 …

告訴人
你看我買那我不是跟妳講我訂了房子嗎？最近又催著繳工程
款，你確定那20個塔位真的元宵之後可以成交嗎？

被 告
丁○○

因為阿姨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的地方，阿姨現在我要帶小
孩去睡覺然後我再跟你當面講好不好

告訴人
我想說我就是很擔心到時候錢拿不到啊！怎麼辦？我現在又
擔心到時候錢又繳不出來

被 告
丁○○

幫你申請下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就是我們也是先把事情都做
處理好

告訴人 你看之前又跟你買了那14個塔位就花了220萬欸！對不對？

被 告
丁○○

因為我現在…阿姨你先聽我講啊我東西有交給你啊！對啊！
東西都交到你

告訴人 我是不是花了220萬就申請那個塔位？唉！

被 告
丁○○

阿姨我們也沒有人間蒸發，啊我跟你講因為細節的部分用電
話講比較不清楚

告訴人
你看又介紹劉先生認識又說財團收購說會賣到比較好的價錢
唉！說用到7、8%我早知道就不要節税了，你看用那7、8%做
節税又過不了又花了150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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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丁○○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對啊！然後這個…

告訴人
你看又說買琉璃罐做捐贈唉！怎麼辦啊？這樣加加起來就花
了差不多400萬了，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唉！

被 告
丁○○

我先跟你講因為當初這個我他們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
清楚，然後我覺得…

告訴人
可是你也要看內，那琉璃罐當初也是開盛詮的那個詮盛之前
的那個申請的單子給我內，所以也是妳們公司的是不是？

被 告
丁○○

阿姨我先跟你講我…阿姨我先跟你講因為東西我都交給你那
我先跟你講厚因為細節的部分我見面的時候跟妳講好不好比
較清楚

告訴人
不是啊！我回來看就看到琉璃罐上面那個什麼還要什麼保管
費那如果萬一賣不出去那保管費要一直付哦！

被 告
丁○○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好不好？我們先把…

告訴人
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
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
不到啊？唉！

被 告
丁○○

阿姨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
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
好？阿姨對因為等一下我先生會突然會進來對！你不用…

告訴人
我想說就是心很不安啊！怎麼辦啊！你看我是不是就花了這
麼多錢400多萬內！

被 告
丁○○

阿姨…阿姨你先等一下你從你一開始投資這個東西我們都在
我們也沒有說人間蒸發

告訴人 可是你看網路上那個案件這麼多我這麼信任你…嘿呀！

被 告
丁○○

你網路…

告訴人 我這麽多現金都交給你唉！是不是？

被 告
丁○○

我們東西都有申請下來啊！不是嗎？我們也不是說拿了錢就
跑沒有辦事啊！對啊！然後阿姨我們有跟你講網路上跟我們
也不太一樣，網路上都可以假的，我們都是真的你打去園區
位置都是實實在在對啊！

告訴人 那禮拜五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被 告
丁○○

你先不用想太多然後我先跟你因為時間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
啊我要去的時候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

告訴人 那就幫我想想看要怎麼辦？

被告丁
○ ○

好ok！不用擔心啦！不用想那麼多啦！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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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可知，告訴人

確曾與被告丁○○討論仲介轉售靈骨塔與骨灰罐及向被告丁

○○借錢處理「節稅」等事宜，告訴人並向被告丁○○提及

跟「劉先生」講過金額太高而無力支付等語，而被告丁○○

亦未予完全否認，反而向告訴人保證已向公司爭取，若未能

於元宵節前完成則承諾全額退費等語，核與告訴人前揭證述

內容均互核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丁○○確有於109年

10月28日（即告訴人購入靈骨塔位後）至同年12月17日（即

告訴人交付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價金）間某日，

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並

共同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於

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告訴人購

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且快的話明年

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

的所得稅，可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

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告訴人再加購「琉璃骨灰罐」

等施用詐術之事實，應堪認定。

　4.被告丁○○及其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惟查：

　⑴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靈骨塔位或骨灰罐乃自然人死亡始

有之需求，除經營相關行業或投資者外，個別終端消費者之

需求數量有限，且大多係透過殯葬業者、墓園經營者洽詢、

購買，其銷售樣態、管道異於一般商品。衡以告訴人證稱其

本身家族在新竹地區就有族塔等語，已如前述，足認告訴人

告訴人 那有會自然直那全部都是錢內！我的老本欸！

被告丁
○ ○

厚！不用擔心然後我這邊我會就是我去問問多問幾個看看反
正到時候我看那個如果我這邊看什麼時間我再過去一趟好不
好？

告訴人 是確定元宵過後會成交嗎？

被 告
丁○○

我說…阿姨我找個時間過去好不好我們見面說ok！

告訴人 嗯…

被 告
丁○○

ok！不要想太多啦！ok！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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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對於上述殯葬商品之需求性不高，亦無短期大量購買之

急迫性，更遑論係急需借貸購買相關商品，是告訴人證稱因

前述情由，陸續向被告丁○○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語，

並核與前揭其與被告丁○○間之通話內容相符，應堪採信。

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沒有提到要再賣出

的事情云云，要難採信。

　⑵又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非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經營許可並加入殯葬服務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者，銓盛公司

甚至於本案案發前不久之109年10月5日（銓盛公司於109年9

月16日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時，即已知悉其行為可能違法，

並以其為初犯為由請求處以較輕之罰鍰），方因被告丁○○

違法販售殯葬商品或服務，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而遭臺北市殯

葬管理處裁處罰鍰等情，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6月23日

北市殯管字第1113007807號函及所檢附詮盛公司於109年間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遭裁處之卷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01至271頁）。足見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本身均

非合法之殯葬服務業者，若非如告訴人所證稱之前述情由，

告訴人豈有向被告丁○○或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陸續購入靈骨

塔位及骨灰罐之理？益足見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

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委難採信。

　⑶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第一通之電話錄音內容，

告訴人因表達對被告丁○○之不信任感後，被告丁○○三番

兩次對告訴人保證稱「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

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我們這邊能保障

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

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

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

一個結束這樣子」、「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

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

等語，益足以佐證前揭告訴人所證稱其陸續向被告丁○○購

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保證於元宵節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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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否則就全部退費等語，應堪信實。被告丁○○於本院

訊問時雖辯稱此段對話是告訴人想要再買「琉璃骨灰罐」，

但是告訴人怕漲價，元宵節放假買不到東西，如果沒有趕在

元宵節前把告訴人想買的骨灰罐買好的話就全部退錢云云

（見本院卷第312、314至316頁），然所辯顯與被告丁○○

自己於電話中所稱「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等語，及其

自比為房屋仲介而稱「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

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等語

之語意、脈絡不符，亦顯與告訴人表示「所以元宵節是確定

可以成交囉！」、「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

跟本就付不出來啊」而抱怨其無力支付相關節稅所需費用，

亟欲出脫相關商品之語意、目的不符，是被告丁○○此部分

所辯亦難採憑，且益足以佐證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

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云云，要屬臨訟飾卸之詞，

洵不足採。

　⑷另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

確實不只一次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與稅金或節稅等

事宜，甚至在第一通電話告訴人向被告丁○○抱怨稅金7％

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又要再加16％等語後，被告丁○○係

回應稱「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

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等語，

顯見被告丁○○對此並非毫無所悉，因此才會提到「省」、

「幫你先送」等語，而於告訴人接著再進一步明確向被告丁

○○指稱「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

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等語時，被告丁○○仍具體

回應稱「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

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

對啊！」等語，且上開通話過程並無任何突兀或不明之處，

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該通話錄音內容確認清晰、

明確無訛（見本院卷第86至87頁），再對照前揭告訴人證稱

向被告丁○○購買相關殯葬商品之緣由，若非確有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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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丁○○均認識之「劉先生」所提出購買「琉璃骨灰罐」

捐贈節稅乙事，告訴人殊無再以高價向被告丁○○購買大量

「琉璃骨灰罐」之可能，而告訴人與被告丁○○2人亦殊無

屢屢在上開通話過程中提及該「劉先生」、稅金、節稅或

「省」等語之理，益足以佐證告訴人前揭指（證）述內容應

堪採信，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丁○○未介紹「劉

先生」給告訴人，亦未向告訴人稱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

節稅云云，則與前揭事證不符，要難採憑。

　⑸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第二通電話錄音內容，

告訴人對被告丁○○抱怨稱「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

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

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等語後，

被告丁○○係回應稱「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

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

過去跟你講好不好？」等語，而從該對話之前後語意脈絡，

雖被告丁○○係稱「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惟由此

可見被告丁○○對於告訴人所稱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捐贈、

節稅之事，並非毫無所悉，甚至明確知道「他」與告訴人講

比較清楚，被告丁○○欲與告訴人見面後談論細節，以安撫

告訴人對於「錢會不會拿不到」之焦慮；再參照前述告訴人

證稱其向被告丁○○陸續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

丁○○確曾向告訴人再三保證「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

「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等語，顯

見被告丁○○確實有受告訴人委託仲介轉售相關殯葬商品之

情事，而告訴人證稱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

並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有仲介高價轉售靈骨塔之管道，

且可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再以「節稅」為由，誘騙告訴人

向被告丁○○以高價、購入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

「琉璃骨灰罐」等情，應堪採信。否則，若非因被告丁○○

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告訴人大可直接向同為從事殯葬

服務業且號稱管道更多、能以更高價轉售塔位之「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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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琉璃骨灰罐」即可，又何須特別再向被告丁○○購買

「琉璃骨灰罐」？顯見被告丁○○與「劉先生」應具有共同

之犯意聯絡甚明，是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係告訴人與

他人對談而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

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云云，亦難採憑。

　⑹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

節稅、投資僅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

交付相關商品之憑證，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

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云云。惟按刑法上詐欺

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

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

雙務契約，何種行為非屬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

實行，依手法可分為「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二類型，

前者係指行為人於訂約時，使用詐騙欺罔之手段，讓被害人

對於締約之重要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對價顯失

均衡的契約；後者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

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於被害人向

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

混充給付（例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品等），及

「不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

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

而關於「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即行為人對於被害人

意思形成過程中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

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被害人因誤信而

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而言，侵害被害人意思表示

形成過程之自由。蓋詐欺之行為人慣於利用被害人之需求、

疏忽、恐懼、同情、貪財、迷信等心理狀態，對其施以言語

行動、傳媒資訊或數人分工等手法交互運作，使被害人逐步

陷於錯誤，而影響其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經查，本案被告

丁○○與「劉先生」係共同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言語行動

與分工，利用告訴人之需求、疏忽與貪財之心理狀態，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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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先前購入之靈骨塔位可於元宵節前高價轉售，需要購買

「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節稅」等虛偽之事，因而陷於

錯誤，急於籌措資金，甚至不惜再向他人借貸以加購高價、

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已如

前述，依前揭說明，應屬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而無礙

於詐欺取財行為之認定，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似

將其他履約詐欺之情況（即再三強調被告丁○○已依約交付

相關商品憑證）混為一談而有所誤會，併此指明。

　⑺至於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丁○○有提供告訴人

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與一般常情有別，且

被告丁○○已告知告訴人其並不知悉節稅之事云云。然而，

目前社會上各類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日新月異，未可

一概而論，已難認辯護人所指稱之一般常情可採，且類似於

本案之投資詐欺、殯葬商品所衍生之仲介詐欺亦非罕見，有

檢察官所提出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消費者專區資訊列印資料

（含消費警訊、防塔位仲介詐騙宣導區等文宣）存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更何況，本案係被告丁○○與

「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誘

騙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及被告丁○○所辯不足

採憑之理由，均已詳如前述，而此種犯罪手法本即意在藉此

分工模式，於臨訟遇事之時，互相推諉責任，建立責任斷點

（即追究被告丁○○責任時，推稱係由「劉先生」與告訴人

實際洽談，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買賣標的物而卸責，

於追究共犯「劉先生」之責任時，則又推稱告訴人係向被告

丁○○購買相關商品並交付現金予被告丁○○，「劉先生」

並未獲取任何財產上之利益而卸責，實則為共同以數人分工

之手法，使告訴人逐步陷於錯誤，進而影響告訴人意思表示

之形成自由），然究其等行為之本質，仍應屬於在共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等犯罪目的之共同正犯，是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

所辯，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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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上，本案之事證明確，被告丁○○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丁○○就上開犯行與「劉先生」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

公司並非依法申請經營許可之殯葬服務業，且銓盛公司方因

被告丁○○販售蓬萊陵園墓地予消費者，並以此為營業，遭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詎被告丁○○除繼續違法販售

蓬萊陵園墓地（靈骨塔位）予告訴人外，進而與「劉先生」

分工「一搭一唱」，共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金額高達

上百萬元，其犯罪行為惡性及所生之損害並不亞於一般詐欺

集團犯罪，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

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且即使質疑其

在電話錄音中，對告訴人信誓旦旦承諾「這個案件在元宵節

全部做一個結束」、「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

就全部退還」等語，仍不惜反於通話雙方之前後語意，指稱

係告訴人怕買不到更多「琉璃骨灰罐」云云，未見悔意；惟

審酌被告先前並無刑案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其就本案詐欺告訴人係為貪圖賺取每個

「琉璃骨灰罐」3萬5000元之分潤，兼衡其自陳為大學畢業

學歷之教育程度，目前已改從事網拍包貨工作，已婚，家裡

有婆婆、先生，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

共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

即就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事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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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定共同正犯各人分得之犯罪所得數，不適用嚴格證明

法則。經查，被告丁○○每賣1個「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

可抽取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均供認

不諱（見偵卷第31頁、本院卷第307頁），則其就本案共計

獲有35萬元之報酬（計算式：3萬5000元×10個琉璃骨灰罐＝

35萬元），核屬其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

據扣案，亦未實際返還告訴人，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丙○○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

公司）之業務員，與被告丁○○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與被告丁○○共同對告訴人為上

開詐欺取財犯行（即認被告丙○○即為上揭犯罪事實欄所載

之「劉先生」）。因認被告丙○○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

之詐欺取財罪嫌。

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

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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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亦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丙○○之供述、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監視錄影畫面、員警

職務報告及被告2人所涉另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1

年5月7日中市警一分偵字第1110007532號刑事案件報告書

（下稱一分局刑案報告書）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為豐陽公司之業務員，並與告訴人

相識，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是打電話

陌生拜訪的方式認識告訴人，與告訴人碰過幾次面，告訴人

有詢問過我殯葬相關資訊，我當初是想要賣塔位給告訴人，

告訴人也有提過與一位「劉小姐」接觸過及買過塔位的事，

但告訴人沒有說「劉小姐」是誰或是哪間公司，我也不認識

被告丁○○，告訴人有跟我諮詢過骨灰罐的事，但我後來並

沒有成功賣給告訴人塔位或骨灰罐，我不知道為什麼告訴人

會說我有說過可以透過購買骨灰罐節稅等語（見本院卷第47

至48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丁

○○並不熟識，對於被告丁○○販售告訴人塔位與骨灰罐均

不知情，卷內除告訴人指訴、被告丙○○駕駛車輛停在街邊

之監視錄影畫面及電話錄音譯文所提及之「劉先生」，並無

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足以被告丙○○有與被告丁○○共同詐欺

告訴人，至於一分局刑案報告書性質上為員警職務報告，且

其內容亦無被告丙○○與被告丁○○共同推銷之情況，請就

被告丙○○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48、92至95、322

至323頁）。

伍、經查：　　

一、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與方式，對

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向被告丁

○○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

丁○○之事實，已詳如前揭有罪部分所述，就此部分事實應

先堪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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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被告丙○○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而查：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為

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

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

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

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

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

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

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調查

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

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

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雖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

先生」（即前揭甲、貳、一、(二）、1.部分所述），惟為

被告丙○○所否認；且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

被告丙○○跟我講買骨灰罐節稅的事情，都是用電話或當面

講，沒有證據，被告丙○○也沒有傳過LINE給我，我也沒有

其他書面資料等語（見偵卷第179至180頁），則單憑其片面

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云云，依

前揭說明，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

(三)又證人即被告丁○○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證稱：

我並不認識被告丙○○，告訴人是跟我購買塔位與骨灰罐，

我騎機車去找告訴人，告訴人將購買骨灰罐的158萬元現金

一次交給我，骨灰罐我是跟銓盛公司批貨，提貨單也是我跟

銓盛公司拿再交給告訴人的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177至

179頁、本院卷第47頁）。亦即被告丁○○對於告訴人向其

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交易過程，始終未曾提及被告丙○○

或其所屬之豐陽公司，則被告丙○○是否即為犯罪事實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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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共犯「劉先生」，亦非無疑。

(四)再觀諸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即前揭甲、

貳、一、(二）、2.部分所述），告訴人雖曾幾度向被告丁

○○提及「劉先生」，而被告丁○○亦未否認該「劉先生」

之存在，甚至持續與告訴人談及「到處請人幫忙」或「省」

（節稅）等內容，而足以認定確有該「劉先生」參與其中，

然而該通話內容中所提及之「劉先生」是否即為告訴人所指

（證）稱之被告丙○○，尚乏實據。

(五)又經警依告訴人提供被告丙○○之名片與見面之時間、地點

等線索，固然有調得被告丙○○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曾於110年1月7日到告訴人住處對面之

楓富機械有限公司（臺中市○○區○○路0段0巷00000號）

之監視器畫面，有被告丙○○之名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該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及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

147至151、191頁）。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足以證明被告丙

○○確有於110年1月7日駕車到告訴人住處附近，即使參照

前揭告訴人與被告丙○○之陳（證）述內容，至多亦僅足以

證明告訴人與被告丙○○有於上揭時間、地點相約見面，並

曾諮詢或談論殯葬相關商品，然而於斯時，被告丁○○是否

同時在場？被告丙○○是否即為被告丁○○所介紹給告訴人

認識之「劉先生」？均非無疑，自不能據此逕行推認被告丙

○○即為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之「劉先生」。

(六)至於另案一分局刑案報告書雖將被告丙○○與被告丁○○均

列為犯罪嫌疑人，涉嫌共同對另案告訴人詐欺，有該一分局

刑案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然姑不論

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在性質上，僅為承辦該案件之員警職務

報告，與本案並無直接、密切之關聯性，又觀諸該報告書之

犯罪嫌疑人含被告2人在內共5人，分屬3間不同公司，且其

記載之犯罪事實乃該案之告訴人向各該犯罪嫌疑人購買4處

不同位置之靈骨塔位共37個，並未提及被告丙○○與被告丁

○○有何共同推銷或販售殯葬商品之情況，更無從據此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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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丙○○有共同對「本案」之告訴人施用詐術。　　　

三、綜上所述，被告丙○○是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共同）詐欺

取財犯行，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資料，均尚不足為被告丙

○○有罪之積極證明，而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

被告丙○○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

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慧娟

　　　　　　　　　

                                      法  官  張意鈞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政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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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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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蕙芳




選任辯護人  張繼圃律師
被      告  劉傑元




選任辯護人  黃心慈律師
            顏瑞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無罪。
    犯罪事實
一、丁○○為「銓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銓盛公司）業務員，前曾以投資靈骨塔位買賣可獲取高額利潤方式，誘使乙○○以1個靈骨塔位新臺幣（下同）15萬8000元之價格，陸續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詎丁○○因見乙○○對其信任備至而認為有機可乘，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劉先生」（下稱「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由丁○○介紹「劉先生」給乙○○認識，丁○○與「劉先生」並向乙○○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乙○○所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而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乙○○加購「琉璃骨灰罐」，使乙○○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之現金給丁○○，而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某日，交付乙○○「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後因丁○○、「劉先生」又以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為由，要求乙○○必須再購買「琉璃骨灰罐」，補足稅額254萬元云云，乙○○始察覺有異，認其遭受詐騙並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丁○○部分）：
壹、證據能力說明：
一、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故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43、614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丁○○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雖以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否認有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67、85至86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6日偵訊時之證述，業經合法具結證述，且其證述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該證人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認該證人於該次偵訊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引用被告丁○○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並均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固坦承其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有販賣靈骨塔位及「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也不曾向告訴人說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稅的事情我不懂，是告訴人主動說因為之前有買塔位，所以需要購買骨灰罐，我就介紹「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我並沒有要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以補足稅額的事情，當初告訴人就說買來是要自用的，並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我也有跟告訴人說「琉璃骨灰罐」免費寄放1年，1年之後就要收取寄放費用，告訴人提出的電話錄音內容是告訴人想要增購塔位跟骨灰罐的事情，告訴人擔心會漲價而要多付錢，所以我才跟告訴人說如果沒有買成的話錢會退還給她，在元宵節前做一個結束云云（見本院卷第47、85、311至316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丁○○並未向告訴人介紹「劉先生」，對於節稅之事亦不瞭解，僅因告訴人聽聞可以此方式節稅，詢問被告丁○○是否有「琉璃骨灰罐」可購買，而被告丁○○則係因告訴人有購買之需求始販售「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並未向告訴人介紹以「琉璃骨灰罐」節稅，被告丁○○甚至於電話錄音中明確向告訴人表示節稅之事係告訴人與他人間之對談，本案實係告訴人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否則，被告丁○○何須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讓自己陷入風險，實與一般詐欺之常情有別，而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物品憑證，至於是否賣得出去本來就是交易風險，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嫌疑云云（見本院卷第67至77、85至86、321至322頁）。經查；
(一)被告丁○○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告訴人前曾向被告丁○○以1個靈骨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嗣告訴人又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被告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某日，交付告訴人「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74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2至177頁），且為被告丁○○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譯文、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058569號函及檢附詮盛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告訴人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竹東分行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110年2月8日新北淡地登字第1106031864號函、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狀、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4份、脫蠟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產品認證書、「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寄託契約暨提貨單10份、被告丁○○銓盛公司之名片、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5至41、47、61至147、153至157、191頁）在卷可稽，復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光碟可佐（見偵卷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被告丁○○於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事實：　　
  1.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丁○○說她是仲介，有管道知道之前秦庠鈺互助會的事情，就說可以用靈骨塔讓我們受害者可以去多多少少要一些補償回來，去把靈骨塔申請回來轉賣獲利，我有申請20個靈骨塔位的權利，但我實際上只有錢向被告丁○○買14個靈骨塔位，剩下6個被告丁○○就說放棄很可惜，她用她朋友名字去申請那6個塔位，當時被告丁○○說她是仲介，轉賣1個塔位可以賣40、50萬元，可以委託他們幫我賣掉，我向被告丁○○總共買了14個靈骨塔位後，我就沒有什麼錢，後來就是要賣掉，被告丁○○就說要介紹更厲害的人可以賣到更高價，被告丁○○就介紹被告丙○○（按本院認為依目前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劉先生」即被告丙○○，詳下述乙、無罪部分，惟以下仍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記載）給我認識，說是被告丙○○接觸的人更多、賣的價格更好，被告丙○○說他有接觸大公司，門路很多，需要的量多，且單價更好，1個塔位可以賣100萬元，於次年即110年的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因為這個交易金額很大，依所得稅法我要繳的稅也會非常多，要繳到40％的所得稅，要繳到好幾百萬元，假如我做節稅的動作，說不定先送個7、8％審就過了，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就說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捐給公家機關，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後來被告丙○○開車與被告丁○○一起來，我於109年12月17日交給被告丁○○現金158萬元，被告丁○○是開銓盛公司的收據給我，後來他們將骨灰罐的提貨憑證給我，就把那收據收回去了，我買塔位的目的就是希望後續能夠透過被告丁○○或被告丙○○賣掉，我自己家族在新竹就有族塔，根本不需要買這麼遠的塔位，我買骨灰罐的目的就是想要做捐贈節稅，也不是要買，我一次會買到10個骨灰罐就是被告丁○○、丙○○說要做捐贈節稅用的，所以雖然提貨憑證上有寫每年還要支付保管費用，但我想說交易完成我就捐贈出去了，後來被告丙○○說我之前這158萬元的骨灰罐大概7％多，要再補個16％左右，所以還要254萬元，我付了這麼多錢，我也很擔心這買賣可不可以成，所以在一個晚上連續與被告丁○○有2通電話，我一直問被告丁○○說這個會不會是騙人的，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被告丁○○就掛這個包票要讓我安心，說如果沒有完成交易的話就會全部退錢，被告丁○○跟我說在元宵節前就可以賣出，而我在電話中也有問她說是不是可以就做這7％就好了，後來要再加這16％我認為我沒有辦法負擔，他們在電話中每次講到節稅都是用「省」這個關鍵字替代，所以都要求見面再講，因為我一直質疑說這麼久了都還沒有做成交易，還要一直付錢，我就很焦慮，所以被告丁○○在電話中就是用百分之百退費來安定我的心，並向被告丁○○提要借50萬元來付250萬元節稅的費用，被告丁○○在電話中說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這些話，感覺就是想要開脫的意思，所以我才說我做捐贈的骨灰罐交錢給她的時候，她開給我的收據就是開銓盛公司的，所以她騙我買骨灰罐的也是她們公司賣的，就我的理解我交給被告丁○○包含塔位200多萬元、骨灰罐158萬元都是由被告丁○○收執的，被告丁○○說這個案子沒有完成就全部退費，就是要把這些錢全部退給我等語（見偵卷第175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6至153、172至176頁）。
  2.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略以：
　⑴第一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要跟妳講，因為不是剛剛我先生在那邊，喔…我要怎麼講我去借我去請人家幫忙的我要怎麼講，啊妳剛剛說的幫忙的部分的話我差不多欸～那個銀行的那邊差不多30幾啦！剩的我跟朋友啦！然後這兩天會有消息啦！因為我跟我那個以前幼稚園的同事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對



		告訴人

		嘿阿！



		被告
丁○○

		對！然後我就跟你說嘛！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對啊！因為當妳說…



		告訴人

		不是啊！就是怕萬一你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我要去哪裏找人？



		被告
丁○○

		怎麼跑到無影無蹤？我們都有繼續再為妳服務好不好



		告訴人

		吖…



		被告
丁○○

		對啊！我覺得妳這樣講我真的有點難過欸！



		告訴人

		不是啊！不是啊！我覺得就是不管任何交易應該要弄一個簽一個約啊！履約保證什麼的，這樣子我錢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我心慌得要死



		被告
丁○○

		有！之前有客人詢問這個東西可是陰宅這個東西真的沒有履約保證，因為第一個它的物件它不像房子只有一個物件，啊塔位是不是數量很多，你光代書費一個你光買房子代書費一件就要8千塊你懂嗎？如果都算在內跟本不划算，然後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



		告訴人

		啊問題



		被告
丁○○

		因爲我能做到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子妳真的是特例，然後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對！



		告訴人

		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被告
丁○○

		這邊的話案件是這個案件，重點是阿姨你不要再講這些話了，因為我跟妳講因為我還去請人家幫忙然後然後你知道嗎我請人家幫忙人家都說像過年了真的大家的都…妳懂我的意思嗎？



		


		…



		被告
丁○○

		對啊！不是嗎？我只是不想把話講得…對啊！因為我們也是希望說趕快把這些東西趕快先用好



		告訴人

		那我想說税金就做這7%直接捐贈就好又不行，就一定還要再加16%



		被告
丁○○

		阿姨因為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



		告訴人

		對啊！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



		被告
丁○○

		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啊我能做到的我也盡量幫你做了，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對啊！這個是目前沒有我做這一行目前還沒有遇到客人這樣子說的，妳唯一一個妳是公司第一個破例



		告訴人

		是喔！



		被告
丁○○

		對啊！阿姨你覺得那個房子，不要說房子好了啦！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



		告訴人

		唉！



		被告
丁○○

		投資客投資房子，我跟你講投資房子啦！有100%幫你賣掉的或租出去的嗎？那有人敢這樣子講，他也是去尋找阿，我跟你講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做成公司就是全額退費就是這樣子對啊，然後我這邊差10幾的部分我這邊有跟2、3個朋友去去去…問了啦！然後過兩天會有消息



		告訴人

		好啦！嗯！







  ⑵第二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就想我是說你是不是又去當好員工了



		告訴人

		沒有，那妳要幫我要借錢那個節税的50萬借的怎樣了



		被告
丁○○

		沒有啦！阿姨這事情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我在見面再跟妳說啦！對啊！



		告訴人

		我心裏急啊！你跟我跟我講一個講一個數字嘛！



		被告
丁○○

		阿姨不是因為我朋友這邊不確定我也都有去講我有跟幾個朋友借，因為沒辦法因為要過年了啦！對啊！



		告訴人

		那妳自己那裏可以準備多少錢？



		被告
丁○○

		我自己這邊的話呃…基本上差不多20幾吧！



		告訴人

		怎麼愈來愈少呢？妳之前不是說3、40



		被告
丁○○

		他就是要扣掉因為之前那個房子唉！我見面再跟你講啦！



		告訴人

		因為像我姐姐的房子也是啊！之前有給他女兒貸款現在也借不了很多錢，加上現金150萬都上不了喔！怎麼辦？



		被告
丁○○

		哦！



		告訴人

		這樣子我還要差多少錢才能夠節到税呀！



		被告
丁○○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欸…阿姨我跟你講厚那個呃…省欸…你…不然就是可是你還是要回新竹一趟厚？



		告訴人

		嗯！也還…就是…你要跟我見面嗎？要不然我們禮拜五約時間見一下啊！聊一聊



		被告
丁○○

		我排…排一下厚！不確定我先因為這禮拜的行程都排好了對啊！



		告訴人

		禮拜五？什麼時候才知道可不可以



		被告
丁○○

		我…因為我也是…沒關係反正我們電話聯絡好不好？



		告訴人

		我二姐一直問我說為什麼要用這麽多錢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你覺得我要用什麼理由跟他講…欸好難講哦！



		


		…



		告訴人

		你看我買那我不是跟妳講我訂了房子嗎？最近又催著繳工程款，你確定那20個塔位真的元宵之後可以成交嗎？



		被告
丁○○

		因為阿姨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的地方，阿姨現在我要帶小孩去睡覺然後我再跟你當面講好不好



		告訴人

		我想說我就是很擔心到時候錢拿不到啊！怎麼辦？我現在又擔心到時候錢又繳不出來



		被告
丁○○

		幫你申請下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就是我們也是先把事情都做處理好



		告訴人

		你看之前又跟你買了那14個塔位就花了220萬欸！對不對？



		被告
丁○○

		因為我現在…阿姨你先聽我講啊我東西有交給你啊！對啊！東西都交到你



		告訴人

		我是不是花了220萬就申請那個塔位？唉！



		被告
丁○○

		阿姨我們也沒有人間蒸發，啊我跟你講因為細節的部分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



		告訴人

		你看又介紹劉先生認識又說財團收購說會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唉！說用到7、8%我早知道就不要節税了，你看用那7、8%做節税又過不了又花了150幾萬



		被告
丁○○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對啊！然後這個…



		告訴人

		你看又說買琉璃罐做捐贈唉！怎麼辦啊？這樣加加起來就花了差不多400萬了，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唉！



		被告
丁○○

		我先跟你講因為當初這個我他們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然後我覺得…



		告訴人

		可是你也要看內，那琉璃罐當初也是開盛詮的那個詮盛之前的那個申請的單子給我內，所以也是妳們公司的是不是？



		被告
丁○○

		阿姨我先跟你講我…阿姨我先跟你講因為東西我都交給你那我先跟你講厚因為細節的部分我見面的時候跟妳講好不好比較清楚



		告訴人

		不是啊！我回來看就看到琉璃罐上面那個什麼還要什麼保管費那如果萬一賣不出去那保管費要一直付哦！



		被告
丁○○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好不好？我們先把…



		告訴人

		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



		被告
丁○○

		阿姨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阿姨對因為等一下我先生會突然會進來對！你不用…



		告訴人

		我想說就是心很不安啊！怎麼辦啊！你看我是不是就花了這麼多錢400多萬內！



		被告
丁○○

		阿姨…阿姨你先等一下你從你一開始投資這個東西我們都在我們也沒有說人間蒸發



		告訴人

		可是你看網路上那個案件這麼多我這麼信任你…嘿呀！



		被告
丁○○

		你網路…



		告訴人

		我這麽多現金都交給你唉！是不是？



		被告
丁○○

		我們東西都有申請下來啊！不是嗎？我們也不是說拿了錢就跑沒有辦事啊！對啊！然後阿姨我們有跟你講網路上跟我們也不太一樣，網路上都可以假的，我們都是真的你打去園區位置都是實實在在對啊！



		告訴人

		那禮拜五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被告
丁○○

		你先不用想太多然後我先跟你因為時間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啊我要去的時候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



		告訴人

		那就幫我想想看要怎麼辦？



		被告丁○○

		好ok！不用擔心啦！不用想那麼多啦！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告訴人

		那有會自然直那全部都是錢內！我的老本欸！



		被告丁○○

		厚！不用擔心然後我這邊我會就是我去問問多問幾個看看反正到時候我看那個如果我這邊看什麼時間我再過去一趟好不好？



		告訴人

		是確定元宵過後會成交嗎？



		被告
丁○○

		我說…阿姨我找個時間過去好不好我們見面說ok！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ok！不要想太多啦！ok！拜拜！







  3.由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可知，告訴人確曾與被告丁○○討論仲介轉售靈骨塔與骨灰罐及向被告丁○○借錢處理「節稅」等事宜，告訴人並向被告丁○○提及跟「劉先生」講過金額太高而無力支付等語，而被告丁○○亦未予完全否認，反而向告訴人保證已向公司爭取，若未能於元宵節前完成則承諾全額退費等語，核與告訴人前揭證述內容均互核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丁○○確有於109年10月28日（即告訴人購入靈骨塔位後）至同年12月17日（即告訴人交付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價金）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並共同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於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告訴人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告訴人再加購「琉璃骨灰罐」等施用詐術之事實，應堪認定。
　4.被告丁○○及其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惟查：
　⑴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靈骨塔位或骨灰罐乃自然人死亡始有之需求，除經營相關行業或投資者外，個別終端消費者之需求數量有限，且大多係透過殯葬業者、墓園經營者洽詢、購買，其銷售樣態、管道異於一般商品。衡以告訴人證稱其本身家族在新竹地區就有族塔等語，已如前述，足認告訴人本身對於上述殯葬商品之需求性不高，亦無短期大量購買之急迫性，更遑論係急需借貸購買相關商品，是告訴人證稱因前述情由，陸續向被告丁○○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語，並核與前揭其與被告丁○○間之通話內容相符，應堪採信。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要難採信。
　⑵又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非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並加入殯葬服務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者，銓盛公司甚至於本案案發前不久之109年10月5日（銓盛公司於109年9月16日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時，即已知悉其行為可能違法，並以其為初犯為由請求處以較輕之罰鍰），方因被告丁○○違法販售殯葬商品或服務，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而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等情，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6月23日北市殯管字第1113007807號函及所檢附詮盛公司於109年間違反殯葬管理條例遭裁處之卷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71頁）。足見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本身均非合法之殯葬服務業者，若非如告訴人所證稱之前述情由，告訴人豈有向被告丁○○或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陸續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之理？益足見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委難採信。
　⑶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第一通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因表達對被告丁○○之不信任感後，被告丁○○三番兩次對告訴人保證稱「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等語，益足以佐證前揭告訴人所證稱其陸續向被告丁○○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保證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否則就全部退費等語，應堪信實。被告丁○○於本院訊問時雖辯稱此段對話是告訴人想要再買「琉璃骨灰罐」，但是告訴人怕漲價，元宵節放假買不到東西，如果沒有趕在元宵節前把告訴人想買的骨灰罐買好的話就全部退錢云云（見本院卷第312、314至316頁），然所辯顯與被告丁○○自己於電話中所稱「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等語，及其自比為房屋仲介而稱「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等語之語意、脈絡不符，亦顯與告訴人表示「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而抱怨其無力支付相關節稅所需費用，亟欲出脫相關商品之語意、目的不符，是被告丁○○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且益足以佐證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云云，要屬臨訟飾卸之詞，洵不足採。
　⑷另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確實不只一次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與稅金或節稅等事宜，甚至在第一通電話告訴人向被告丁○○抱怨稅金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又要再加16％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等語，顯見被告丁○○對此並非毫無所悉，因此才會提到「省」、「幫你先送」等語，而於告訴人接著再進一步明確向被告丁○○指稱「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等語時，被告丁○○仍具體回應稱「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等語，且上開通話過程並無任何突兀或不明之處，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該通話錄音內容確認清晰、明確無訛（見本院卷第86至87頁），再對照前揭告訴人證稱向被告丁○○購買相關殯葬商品之緣由，若非確有告訴人、被告丁○○均認識之「劉先生」所提出購買「琉璃骨灰罐」捐贈節稅乙事，告訴人殊無再以高價向被告丁○○購買大量「琉璃骨灰罐」之可能，而告訴人與被告丁○○2人亦殊無屢屢在上開通話過程中提及該「劉先生」、稅金、節稅或「省」等語之理，益足以佐證告訴人前揭指（證）述內容應堪採信，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丁○○未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亦未向告訴人稱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云云，則與前揭事證不符，要難採憑。
　⑸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第二通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對被告丁○○抱怨稱「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等語，而從該對話之前後語意脈絡，雖被告丁○○係稱「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惟由此可見被告丁○○對於告訴人所稱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捐贈、節稅之事，並非毫無所悉，甚至明確知道「他」與告訴人講比較清楚，被告丁○○欲與告訴人見面後談論細節，以安撫告訴人對於「錢會不會拿不到」之焦慮；再參照前述告訴人證稱其向被告丁○○陸續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確曾向告訴人再三保證「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等語，顯見被告丁○○確實有受告訴人委託仲介轉售相關殯葬商品之情事，而告訴人證稱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有仲介高價轉售靈骨塔之管道，且可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再以「節稅」為由，誘騙告訴人向被告丁○○以高價、購入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等情，應堪採信。否則，若非因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告訴人大可直接向同為從事殯葬服務業且號稱管道更多、能以更高價轉售塔位之「劉先生」購買「琉璃骨灰罐」即可，又何須特別再向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顯見被告丁○○與「劉先生」應具有共同之犯意聯絡甚明，是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係告訴人與他人對談而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云云，亦難採憑。
　⑹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僅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之憑證，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云云。惟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何種行為非屬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依手法可分為「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二類型，前者係指行為人於訂約時，使用詐騙欺罔之手段，讓被害人對於締約之重要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後者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例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品等），及「不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而關於「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即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被害人因誤信而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而言，侵害被害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蓋詐欺之行為人慣於利用被害人之需求、疏忽、恐懼、同情、貪財、迷信等心理狀態，對其施以言語行動、傳媒資訊或數人分工等手法交互運作，使被害人逐步陷於錯誤，而影響其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經查，本案被告丁○○與「劉先生」係共同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言語行動與分工，利用告訴人之需求、疏忽與貪財之心理狀態，使其誤認先前購入之靈骨塔位可於元宵節前高價轉售，需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節稅」等虛偽之事，因而陷於錯誤，急於籌措資金，甚至不惜再向他人借貸以加購高價、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已如前述，依前揭說明，應屬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而無礙於詐欺取財行為之認定，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似將其他履約詐欺之情況（即再三強調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憑證）混為一談而有所誤會，併此指明。
　⑺至於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丁○○有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與一般常情有別，且被告丁○○已告知告訴人其並不知悉節稅之事云云。然而，目前社會上各類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日新月異，未可一概而論，已難認辯護人所指稱之一般常情可採，且類似於本案之投資詐欺、殯葬商品所衍生之仲介詐欺亦非罕見，有檢察官所提出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消費者專區資訊列印資料（含消費警訊、防塔位仲介詐騙宣導區等文宣）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更何況，本案係被告丁○○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誘騙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及被告丁○○所辯不足採憑之理由，均已詳如前述，而此種犯罪手法本即意在藉此分工模式，於臨訟遇事之時，互相推諉責任，建立責任斷點（即追究被告丁○○責任時，推稱係由「劉先生」與告訴人實際洽談，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買賣標的物而卸責，於追究共犯「劉先生」之責任時，則又推稱告訴人係向被告丁○○購買相關商品並交付現金予被告丁○○，「劉先生」並未獲取任何財產上之利益而卸責，實則為共同以數人分工之手法，使告訴人逐步陷於錯誤，進而影響告訴人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然究其等行為之本質，仍應屬於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等犯罪目的之共同正犯，是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亦不足採。
(三)基上，本案之事證明確，被告丁○○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丁○○就上開犯行與「劉先生」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並非依法申請經營許可之殯葬服務業，且銓盛公司方因被告丁○○販售蓬萊陵園墓地予消費者，並以此為營業，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詎被告丁○○除繼續違法販售蓬萊陵園墓地（靈骨塔位）予告訴人外，進而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金額高達上百萬元，其犯罪行為惡性及所生之損害並不亞於一般詐欺集團犯罪，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且即使質疑其在電話錄音中，對告訴人信誓旦旦承諾「這個案件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還」等語，仍不惜反於通話雙方之前後語意，指稱係告訴人怕買不到更多「琉璃骨灰罐」云云，未見悔意；惟審酌被告先前並無刑案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其就本案詐欺告訴人係為貪圖賺取每個「琉璃骨灰罐」3萬5000元之分潤，兼衡其自陳為大學畢業學歷之教育程度，目前已改從事網拍包貨工作，已婚，家裡有婆婆、先生，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共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即就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事實審法院認定共同正犯各人分得之犯罪所得數，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經查，被告丁○○每賣1個「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可抽取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均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1頁、本院卷第307頁），則其就本案共計獲有35萬元之報酬（計算式：3萬5000元×10個琉璃骨灰罐＝35萬元），核屬其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亦未實際返還告訴人，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丙○○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公司）之業務員，與被告丁○○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與被告丁○○共同對告訴人為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即認被告丙○○即為上揭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因認被告丙○○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亦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之供述、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監視錄影畫面、員警職務報告及被告2人所涉另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1年5月7日中市警一分偵字第1110007532號刑事案件報告書（下稱一分局刑案報告書）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為豐陽公司之業務員，並與告訴人相識，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是打電話陌生拜訪的方式認識告訴人，與告訴人碰過幾次面，告訴人有詢問過我殯葬相關資訊，我當初是想要賣塔位給告訴人，告訴人也有提過與一位「劉小姐」接觸過及買過塔位的事，但告訴人沒有說「劉小姐」是誰或是哪間公司，我也不認識被告丁○○，告訴人有跟我諮詢過骨灰罐的事，但我後來並沒有成功賣給告訴人塔位或骨灰罐，我不知道為什麼告訴人會說我有說過可以透過購買骨灰罐節稅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丁○○並不熟識，對於被告丁○○販售告訴人塔位與骨灰罐均不知情，卷內除告訴人指訴、被告丙○○駕駛車輛停在街邊之監視錄影畫面及電話錄音譯文所提及之「劉先生」，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足以被告丙○○有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至於一分局刑案報告書性質上為員警職務報告，且其內容亦無被告丙○○與被告丁○○共同推銷之情況，請就被告丙○○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48、92至95、322至323頁）。
伍、經查：　　
一、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與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之事實，已詳如前揭有罪部分所述，就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則為被告丙○○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而查：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雖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即前揭甲、貳、一、(二）、1.部分所述），惟為被告丙○○所否認；且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丙○○跟我講買骨灰罐節稅的事情，都是用電話或當面講，沒有證據，被告丙○○也沒有傳過LINE給我，我也沒有其他書面資料等語（見偵卷第179至180頁），則單憑其片面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云云，依前揭說明，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
(三)又證人即被告丁○○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證稱：我並不認識被告丙○○，告訴人是跟我購買塔位與骨灰罐，我騎機車去找告訴人，告訴人將購買骨灰罐的158萬元現金一次交給我，骨灰罐我是跟銓盛公司批貨，提貨單也是我跟銓盛公司拿再交給告訴人的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177至179頁、本院卷第47頁）。亦即被告丁○○對於告訴人向其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交易過程，始終未曾提及被告丙○○或其所屬之豐陽公司，則被告丙○○是否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劉先生」，亦非無疑。
(四)再觀諸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即前揭甲、貳、一、(二）、2.部分所述），告訴人雖曾幾度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而被告丁○○亦未否認該「劉先生」之存在，甚至持續與告訴人談及「到處請人幫忙」或「省」（節稅）等內容，而足以認定確有該「劉先生」參與其中，然而該通話內容中所提及之「劉先生」是否即為告訴人所指（證）稱之被告丙○○，尚乏實據。
(五)又經警依告訴人提供被告丙○○之名片與見面之時間、地點等線索，固然有調得被告丙○○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曾於110年1月7日到告訴人住處對面之楓富機械有限公司（臺中市○○區○○路0段0巷00000號）之監視器畫面，有被告丙○○之名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該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及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1、191頁）。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足以證明被告丙○○確有於110年1月7日駕車到告訴人住處附近，即使參照前揭告訴人與被告丙○○之陳（證）述內容，至多亦僅足以證明告訴人與被告丙○○有於上揭時間、地點相約見面，並曾諮詢或談論殯葬相關商品，然而於斯時，被告丁○○是否同時在場？被告丙○○是否即為被告丁○○所介紹給告訴人認識之「劉先生」？均非無疑，自不能據此逕行推認被告丙○○即為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之「劉先生」。
(六)至於另案一分局刑案報告書雖將被告丙○○與被告丁○○均列為犯罪嫌疑人，涉嫌共同對另案告訴人詐欺，有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然姑不論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在性質上，僅為承辦該案件之員警職務報告，與本案並無直接、密切之關聯性，又觀諸該報告書之犯罪嫌疑人含被告2人在內共5人，分屬3間不同公司，且其記載之犯罪事實乃該案之告訴人向各該犯罪嫌疑人購買4處不同位置之靈骨塔位共37個，並未提及被告丙○○與被告丁○○有何共同推銷或販售殯葬商品之情況，更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丙○○有共同對「本案」之告訴人施用詐術。　　　
三、綜上所述，被告丙○○是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資料，均尚不足為被告丙○○有罪之積極證明，而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丙○○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慧娟
　　　　　　　　　
                                      法  官  張意鈞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政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蕙芳


選任辯護人  張繼圃律師
被      告  劉傑元


選任辯護人  黃心慈律師
            顏瑞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04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
臺幣參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丙○○無罪。
    犯罪事實
一、丁○○為「銓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銓盛公司）業務員，前
    曾以投資靈骨塔位買賣可獲取高額利潤方式，誘使乙○○以1
    個靈骨塔位新臺幣（下同）15萬8000元之價格，陸續購入14
    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詎丁○○因見乙○○對其
    信任備至而認為有機可乘，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
    年人「劉先生」（下稱「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
    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由丁○○介紹「劉先生」給乙○○認識
    ，丁○○與「劉先生」並向乙○○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
    與大公司，對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
    購買乙○○所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
    而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
    ，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
    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乙○○加購「
    琉璃骨灰罐」，使乙○○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
    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丁○○購買10
    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之現金給丁○○，而丁○○
    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某日，交付乙○○「千
    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
    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後因丁○○、「劉先生」
    又以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為由，要求乙○○必須再購買「琉
    璃骨灰罐」，補足稅額254萬元云云，乙○○始察覺有異，認
    其遭受詐騙並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丁○○部分）：
壹、證據能力說明：
一、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
    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
    證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
    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故
    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5443、614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2473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告丁○○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雖以證
    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否認有證據能力
    云云（見本院卷第67、85至86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110
    年9月16日偵訊時之證述，業經合法具結證述，且其證述之
    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被告丁○○
    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該證人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是認該證人於該次偵訊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
    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引用被告丁○○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檢察官、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
    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並均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認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
    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被告
    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固坦承其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有販賣靈骨塔
    位及「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
    犯行，辯稱：我沒有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也不曾向告
    訴人說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稅的事情我不懂，是
    告訴人主動說因為之前有買塔位，所以需要購買骨灰罐，我
    就介紹「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我並沒有要告訴人購買「
    琉璃骨灰罐」以補足稅額的事情，當初告訴人就說買來是要
    自用的，並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我也有跟告訴人說「
    琉璃骨灰罐」免費寄放1年，1年之後就要收取寄放費用，告
    訴人提出的電話錄音內容是告訴人想要增購塔位跟骨灰罐的
    事情，告訴人擔心會漲價而要多付錢，所以我才跟告訴人說
    如果沒有買成的話錢會退還給她，在元宵節前做一個結束云
    云（見本院卷第47、85、311至316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
    旨略以：被告丁○○並未向告訴人介紹「劉先生」，對於節稅
    之事亦不瞭解，僅因告訴人聽聞可以此方式節稅，詢問被告
    丁○○是否有「琉璃骨灰罐」可購買，而被告丁○○則係因告訴
    人有購買之需求始販售「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並未向告
    訴人介紹以「琉璃骨灰罐」節稅，被告丁○○甚至於電話錄音
    中明確向告訴人表示節稅之事係告訴人與他人間之對談，本
    案實係告訴人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
    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否則，被告丁○○何須提供
    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讓自己陷入風
    險，實與一般詐欺之常情有別，而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
    」節稅、投資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
    付相關物品憑證，至於是否賣得出去本來就是交易風險，不
    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
    涉有詐欺嫌疑云云（見本院卷第67至77、85至86、321至322
    頁）。經查；
(一)被告丁○○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告訴人前曾向被告丁○○以1
    個靈骨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
    221萬2000元），嗣告訴人又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
    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
    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被告丁○○則於1
    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某日，交付告訴人「千慈
    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
    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
    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74至176、178至1
    79頁、本院卷第122至177頁），且為被告丁○○所不爭執，並
    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譯文、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058569號函及檢附詮盛
    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
    -財金交易、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
    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告訴人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竹東分行存
    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110年2
    月8日新北淡地登字第1106031864號函、告訴人之土地所有
    權狀、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
    權狀14份、脫蠟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產品認證書、「千
    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寄託契約暨提貨單10份、被告
    丁○○銓盛公司之名片、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
    詳細資料報表及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5至41、47
    、61至147、153至157、191頁）在卷可稽，復有被告丁○○與
    告訴人之電話錄音光碟可佐（見偵卷證物袋），此部分事實
    應先堪認定。
(二)被告丁○○於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介紹「
    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對告訴
    人施用詐術之事實：　　
  1.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丁○○說她是
    仲介，有管道知道之前秦庠鈺互助會的事情，就說可以用靈
    骨塔讓我們受害者可以去多多少少要一些補償回來，去把靈
    骨塔申請回來轉賣獲利，我有申請20個靈骨塔位的權利，但
    我實際上只有錢向被告丁○○買14個靈骨塔位，剩下6個被告
    丁○○就說放棄很可惜，她用她朋友名字去申請那6個塔位，
    當時被告丁○○說她是仲介，轉賣1個塔位可以賣40、50萬元
    ，可以委託他們幫我賣掉，我向被告丁○○總共買了14個靈骨
    塔位後，我就沒有什麼錢，後來就是要賣掉，被告丁○○就說
    要介紹更厲害的人可以賣到更高價，被告丁○○就介紹被告丙
    ○○（按本院認為依目前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本案犯罪事
    實之「劉先生」即被告丙○○，詳下述乙、無罪部分，惟以下
    仍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記載）給我認識，說是被告丙○○接
    觸的人更多、賣的價格更好，被告丙○○說他有接觸大公司，
    門路很多，需要的量多，且單價更好，1個塔位可以賣100萬
    元，於次年即110年的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因為這個交易
    金額很大，依所得稅法我要繳的稅也會非常多，要繳到40％
    的所得稅，要繳到好幾百萬元，假如我做節稅的動作，說不
    定先送個7、8％審就過了，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就說可以透
    過購買「琉璃骨灰罐」捐給公家機關，做公益捐贈的方式，
    達到節稅目的，後來被告丙○○開車與被告丁○○一起來，我於
    109年12月17日交給被告丁○○現金158萬元，被告丁○○是開銓
    盛公司的收據給我，後來他們將骨灰罐的提貨憑證給我，就
    把那收據收回去了，我買塔位的目的就是希望後續能夠透過
    被告丁○○或被告丙○○賣掉，我自己家族在新竹就有族塔，根
    本不需要買這麼遠的塔位，我買骨灰罐的目的就是想要做捐
    贈節稅，也不是要買，我一次會買到10個骨灰罐就是被告丁
    ○○、丙○○說要做捐贈節稅用的，所以雖然提貨憑證上有寫每
    年還要支付保管費用，但我想說交易完成我就捐贈出去了，
    後來被告丙○○說我之前這158萬元的骨灰罐大概7％多，要再
    補個16％左右，所以還要254萬元，我付了這麼多錢，我也很
    擔心這買賣可不可以成，所以在一個晚上連續與被告丁○○有
    2通電話，我一直問被告丁○○說這個會不會是騙人的，是不
    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被告丁○○就掛這個包票要讓我安心，
    說如果沒有完成交易的話就會全部退錢，被告丁○○跟我說在
    元宵節前就可以賣出，而我在電話中也有問她說是不是可以
    就做這7％就好了，後來要再加這16％我認為我沒有辦法負擔
    ，他們在電話中每次講到節稅都是用「省」這個關鍵字替代
    ，所以都要求見面再講，因為我一直質疑說這麼久了都還沒
    有做成交易，還要一直付錢，我就很焦慮，所以被告丁○○在
    電話中就是用百分之百退費來安定我的心，並向被告丁○○提
    要借50萬元來付250萬元節稅的費用，被告丁○○在電話中說
    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這些話，感覺就是想要開脫
    的意思，所以我才說我做捐贈的骨灰罐交錢給她的時候，她
    開給我的收據就是開銓盛公司的，所以她騙我買骨灰罐的也
    是她們公司賣的，就我的理解我交給被告丁○○包含塔位200
    多萬元、骨灰罐158萬元都是由被告丁○○收執的，被告丁○○
    說這個案子沒有完成就全部退費，就是要把這些錢全部退給
    我等語（見偵卷第175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6至1
    53、172至176頁）。
  2.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略以：
　⑴第一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要跟妳講，因為不是剛剛我先生在那邊，喔…我要怎麼講我去借我去請人家幫忙的我要怎麼講，啊妳剛剛說的幫忙的部分的話我差不多欸～那個銀行的那邊差不多30幾啦！剩的我跟朋友啦！然後這兩天會有消息啦！因為我跟我那個以前幼稚園的同事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對 告訴人 嘿阿！ 被告 丁○○ 對！然後我就跟你說嘛！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對啊！因為當妳說… 告訴人 不是啊！就是怕萬一你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我要去哪裏找人？ 被告 丁○○ 怎麼跑到無影無蹤？我們都有繼續再為妳服務好不好 告訴人 吖… 被告 丁○○ 對啊！我覺得妳這樣講我真的有點難過欸！ 告訴人 不是啊！不是啊！我覺得就是不管任何交易應該要弄一個簽一個約啊！履約保證什麼的，這樣子我錢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我心慌得要死 被告 丁○○ 有！之前有客人詢問這個東西可是陰宅這個東西真的沒有履約保證，因為第一個它的物件它不像房子只有一個物件，啊塔位是不是數量很多，你光代書費一個你光買房子代書費一件就要8千塊你懂嗎？如果都算在內跟本不划算，然後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 告訴人 啊問題 被告 丁○○ 因爲我能做到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子妳真的是特例，然後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對！ 告訴人 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被告 丁○○ 這邊的話案件是這個案件，重點是阿姨你不要再講這些話了，因為我跟妳講因為我還去請人家幫忙然後然後你知道嗎我請人家幫忙人家都說像過年了真的大家的都…妳懂我的意思嗎？  … 被告 丁○○ 對啊！不是嗎？我只是不想把話講得…對啊！因為我們也是希望說趕快把這些東西趕快先用好 告訴人 那我想說税金就做這7%直接捐贈就好又不行，就一定還要再加16% 被告 丁○○ 阿姨因為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 告訴人 對啊！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 被告 丁○○ 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啊我能做到的我也盡量幫你做了，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對啊！這個是目前沒有我做這一行目前還沒有遇到客人這樣子說的，妳唯一一個妳是公司第一個破例 告訴人 是喔！ 被告 丁○○ 對啊！阿姨你覺得那個房子，不要說房子好了啦！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 告訴人 唉！ 被告 丁○○ 投資客投資房子，我跟你講投資房子啦！有100%幫你賣掉的或租出去的嗎？那有人敢這樣子講，他也是去尋找阿，我跟你講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做成公司就是全額退費就是這樣子對啊，然後我這邊差10幾的部分我這邊有跟2、3個朋友去去去…問了啦！然後過兩天會有消息 告訴人 好啦！嗯！ 
  ⑵第二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就想我是說你是不是又去當好員工了 告訴人 沒有，那妳要幫我要借錢那個節税的50萬借的怎樣了 被告 丁○○ 沒有啦！阿姨這事情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我在見面再跟妳說啦！對啊！ 告訴人 我心裏急啊！你跟我跟我講一個講一個數字嘛！ 被告 丁○○ 阿姨不是因為我朋友這邊不確定我也都有去講我有跟幾個朋友借，因為沒辦法因為要過年了啦！對啊！ 告訴人 那妳自己那裏可以準備多少錢？ 被告 丁○○ 我自己這邊的話呃…基本上差不多20幾吧！ 告訴人 怎麼愈來愈少呢？妳之前不是說3、40 被告 丁○○ 他就是要扣掉因為之前那個房子唉！我見面再跟你講啦！ 告訴人 因為像我姐姐的房子也是啊！之前有給他女兒貸款現在也借不了很多錢，加上現金150萬都上不了喔！怎麼辦？ 被告 丁○○ 哦！ 告訴人 這樣子我還要差多少錢才能夠節到税呀！ 被告 丁○○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欸…阿姨我跟你講厚那個呃…省欸…你…不然就是可是你還是要回新竹一趟厚？ 告訴人 嗯！也還…就是…你要跟我見面嗎？要不然我們禮拜五約時間見一下啊！聊一聊 被告 丁○○ 我排…排一下厚！不確定我先因為這禮拜的行程都排好了對啊！ 告訴人 禮拜五？什麼時候才知道可不可以 被告 丁○○ 我…因為我也是…沒關係反正我們電話聯絡好不好？ 告訴人 我二姐一直問我說為什麼要用這麽多錢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你覺得我要用什麼理由跟他講…欸好難講哦！  … 告訴人 你看我買那我不是跟妳講我訂了房子嗎？最近又催著繳工程款，你確定那20個塔位真的元宵之後可以成交嗎？ 被告 丁○○ 因為阿姨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的地方，阿姨現在我要帶小孩去睡覺然後我再跟你當面講好不好 告訴人 我想說我就是很擔心到時候錢拿不到啊！怎麼辦？我現在又擔心到時候錢又繳不出來 被告 丁○○ 幫你申請下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就是我們也是先把事情都做處理好 告訴人 你看之前又跟你買了那14個塔位就花了220萬欸！對不對？ 被告 丁○○ 因為我現在…阿姨你先聽我講啊我東西有交給你啊！對啊！東西都交到你 告訴人 我是不是花了220萬就申請那個塔位？唉！ 被告 丁○○ 阿姨我們也沒有人間蒸發，啊我跟你講因為細節的部分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 告訴人 你看又介紹劉先生認識又說財團收購說會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唉！說用到7、8%我早知道就不要節税了，你看用那7、8%做節税又過不了又花了150幾萬 被告 丁○○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對啊！然後這個… 告訴人 你看又說買琉璃罐做捐贈唉！怎麼辦啊？這樣加加起來就花了差不多400萬了，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唉！ 被告 丁○○ 我先跟你講因為當初這個我他們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然後我覺得… 告訴人 可是你也要看內，那琉璃罐當初也是開盛詮的那個詮盛之前的那個申請的單子給我內，所以也是妳們公司的是不是？ 被告 丁○○ 阿姨我先跟你講我…阿姨我先跟你講因為東西我都交給你那我先跟你講厚因為細節的部分我見面的時候跟妳講好不好比較清楚 告訴人 不是啊！我回來看就看到琉璃罐上面那個什麼還要什麼保管費那如果萬一賣不出去那保管費要一直付哦！ 被告 丁○○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好不好？我們先把… 告訴人 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 被告 丁○○ 阿姨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阿姨對因為等一下我先生會突然會進來對！你不用… 告訴人 我想說就是心很不安啊！怎麼辦啊！你看我是不是就花了這麼多錢400多萬內！ 被告 丁○○ 阿姨…阿姨你先等一下你從你一開始投資這個東西我們都在我們也沒有說人間蒸發 告訴人 可是你看網路上那個案件這麼多我這麼信任你…嘿呀！ 被告 丁○○ 你網路… 告訴人 我這麽多現金都交給你唉！是不是？ 被告 丁○○ 我們東西都有申請下來啊！不是嗎？我們也不是說拿了錢就跑沒有辦事啊！對啊！然後阿姨我們有跟你講網路上跟我們也不太一樣，網路上都可以假的，我們都是真的你打去園區位置都是實實在在對啊！ 告訴人 那禮拜五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被告 丁○○ 你先不用想太多然後我先跟你因為時間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啊我要去的時候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 告訴人 那就幫我想想看要怎麼辦？ 被告丁○○ 好ok！不用擔心啦！不用想那麼多啦！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告訴人 那有會自然直那全部都是錢內！我的老本欸！ 被告丁○○ 厚！不用擔心然後我這邊我會就是我去問問多問幾個看看反正到時候我看那個如果我這邊看什麼時間我再過去一趟好不好？ 告訴人 是確定元宵過後會成交嗎？ 被告 丁○○ 我說…阿姨我找個時間過去好不好我們見面說ok！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ok！不要想太多啦！ok！拜拜！ 
  3.由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可知，告訴人確
    曾與被告丁○○討論仲介轉售靈骨塔與骨灰罐及向被告丁○○借
    錢處理「節稅」等事宜，告訴人並向被告丁○○提及跟「劉先
    生」講過金額太高而無力支付等語，而被告丁○○亦未予完全
    否認，反而向告訴人保證已向公司爭取，若未能於元宵節前
    完成則承諾全額退費等語，核與告訴人前揭證述內容均互核
    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丁○○確有於109年10月28日（即
    告訴人購入靈骨塔位後）至同年12月17日（即告訴人交付被
    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價金）間某日，介紹「劉先生」
    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並共同對告訴人佯稱
    ：「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於靈骨塔位需求量很
    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告訴人購入之靈骨塔位，1
    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
    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透
    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
    的云云，要求告訴人再加購「琉璃骨灰罐」等施用詐術之事
    實，應堪認定。
　4.被告丁○○及其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惟查：
　⑴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靈骨塔位或骨灰罐乃自然人死亡始
    有之需求，除經營相關行業或投資者外，個別終端消費者之
    需求數量有限，且大多係透過殯葬業者、墓園經營者洽詢、
    購買，其銷售樣態、管道異於一般商品。衡以告訴人證稱其
    本身家族在新竹地區就有族塔等語，已如前述，足認告訴人
    本身對於上述殯葬商品之需求性不高，亦無短期大量購買之
    急迫性，更遑論係急需借貸購買相關商品，是告訴人證稱因
    前述情由，陸續向被告丁○○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語，並
    核與前揭其與被告丁○○間之通話內容相符，應堪採信。被告
    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
    云云，要難採信。
　⑵又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非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經
    營許可並加入殯葬服務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者，銓盛公司甚
    至於本案案發前不久之109年10月5日（銓盛公司於109年9月
    16日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時，即已知悉其行為可能違法，並
    以其為初犯為由請求處以較輕之罰鍰），方因被告丁○○違法
    販售殯葬商品或服務，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而遭臺北市殯葬管
    理處裁處罰鍰等情，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6月23日北市
    殯管字第1113007807號函及所檢附詮盛公司於109年間違反
    殯葬管理條例遭裁處之卷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
    至271頁）。足見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本身均非合
    法之殯葬服務業者，若非如告訴人所證稱之前述情由，告訴
    人豈有向被告丁○○或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陸續購入靈骨塔位及
    骨灰罐之理？益足見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
    ，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委難採信。
　⑶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第一通之電話錄音內容，告
    訴人因表達對被告丁○○之不信任感後，被告丁○○三番兩次對
    告訴人保證稱「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
    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
    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
    錢全部都退還給妳」、「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
    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
    束這樣子」、「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
    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等語，
    益足以佐證前揭告訴人所證稱其陸續向被告丁○○購入相關殯
    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保證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否則
    就全部退費等語，應堪信實。被告丁○○於本院訊問時雖辯稱
    此段對話是告訴人想要再買「琉璃骨灰罐」，但是告訴人怕
    漲價，元宵節放假買不到東西，如果沒有趕在元宵節前把告
    訴人想買的骨灰罐買好的話就全部退錢云云（見本院卷第31
    2、314至316頁），然所辯顯與被告丁○○自己於電話中所稱
    「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等語，及其自比為房屋仲介而
    稱「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
    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等語之語意、脈絡不符
    ，亦顯與告訴人表示「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
    」而抱怨其無力支付相關節稅所需費用，亟欲出脫相關商品
    之語意、目的不符，是被告丁○○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且益
    足以佐證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
    要再賣出云云，要屬臨訟飾卸之詞，洵不足採。
　⑷另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確
    實不只一次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與稅金或節稅等事宜
    ，甚至在第一通電話告訴人向被告丁○○抱怨稅金7％稅率申請
    審核未通過，又要再加16％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當
    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
    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等語，顯見被告丁
    ○○對此並非毫無所悉，因此才會提到「省」、「幫你先送」
    等語，而於告訴人接著再進一步明確向被告丁○○指稱「我之
    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
    ！弄到這樣子」等語時，被告丁○○仍具體回應稱「我才跟你
    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
    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等語，且
    上開通話過程並無任何突兀或不明之處，並經本院於準備程
    序時當庭勘驗該通話錄音內容確認清晰、明確無訛（見本院
    卷第86至87頁），再對照前揭告訴人證稱向被告丁○○購買相
    關殯葬商品之緣由，若非確有告訴人、被告丁○○均認識之「
    劉先生」所提出購買「琉璃骨灰罐」捐贈節稅乙事，告訴人
    殊無再以高價向被告丁○○購買大量「琉璃骨灰罐」之可能，
    而告訴人與被告丁○○2人亦殊無屢屢在上開通話過程中提及
    該「劉先生」、稅金、節稅或「省」等語之理，益足以佐證
    告訴人前揭指（證）述內容應堪採信，被告丁○○及其辯護人
    辯稱被告丁○○未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亦未向告訴人稱
    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云云，則與前揭事證不符，要
    難採憑。
　⑸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第二通電話錄音內容，告
    訴人對被告丁○○抱怨稱「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
    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
    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等語後，被告丁
    ○○係回應稱「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
    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
    講好不好？」等語，而從該對話之前後語意脈絡，雖被告丁
    ○○係稱「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惟由此可見被告丁
    ○○對於告訴人所稱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捐贈、節稅之事，並
    非毫無所悉，甚至明確知道「他」與告訴人講比較清楚，被
    告丁○○欲與告訴人見面後談論細節，以安撫告訴人對於「錢
    會不會拿不到」之焦慮；再參照前述告訴人證稱其向被告丁
    ○○陸續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確曾向告訴人
    再三保證「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次的案件沒有完
    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等語，顯見被告丁○○確實有受
    告訴人委託仲介轉售相關殯葬商品之情事，而告訴人證稱被
    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
    」有仲介高價轉售靈骨塔之管道，且可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
    ，再以「節稅」為由，誘騙告訴人向被告丁○○以高價、購入
    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等情，應堪採
    信。否則，若非因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告訴
    人大可直接向同為從事殯葬服務業且號稱管道更多、能以更
    高價轉售塔位之「劉先生」購買「琉璃骨灰罐」即可，又何
    須特別再向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顯見被告丁○○與
    「劉先生」應具有共同之犯意聯絡甚明，是被告丁○○及其辯
    護人辯稱係告訴人與他人對談而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
    」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云云，亦
    難採憑。
　⑹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
    稅、投資僅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
    相關商品之憑證，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
    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云云。惟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
    之成立，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
    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
    約，何種行為非屬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
    依手法可分為「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二類型，前者係
    指行為人於訂約時，使用詐騙欺罔之手段，讓被害人對於締
    約之重要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對價顯失均衡的
    契約；後者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
    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於被害人向行為人
    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
    付（例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品等），及「不純
    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
    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而關於
    「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即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意思形
    成過程中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
    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被害人因誤信而陷於錯
    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而言，侵害被害人意思表示形成過
    程之自由。蓋詐欺之行為人慣於利用被害人之需求、疏忽、
    恐懼、同情、貪財、迷信等心理狀態，對其施以言語行動、
    傳媒資訊或數人分工等手法交互運作，使被害人逐步陷於錯
    誤，而影響其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經查，本案被告丁○○與
    「劉先生」係共同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言語行動與分工，
    利用告訴人之需求、疏忽與貪財之心理狀態，使其誤認先前
    購入之靈骨塔位可於元宵節前高價轉售，需要購買「琉璃骨
    灰罐」做公益捐贈「節稅」等虛偽之事，因而陷於錯誤，急
    於籌措資金，甚至不惜再向他人借貸以加購高價、大量且於
    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已如前述，依
    前揭說明，應屬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而無礙於詐欺取
    財行為之認定，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似將其他履約
    詐欺之情況（即再三強調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憑證
    ）混為一談而有所誤會，併此指明。
　⑺至於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丁○○有提供告訴人載有
    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與一般常情有別，且被告
    丁○○已告知告訴人其並不知悉節稅之事云云。然而，目前社
    會上各類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日新月異，未可一概而
    論，已難認辯護人所指稱之一般常情可採，且類似於本案之
    投資詐欺、殯葬商品所衍生之仲介詐欺亦非罕見，有檢察官
    所提出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消費者專區資訊列印資料（含消
    費警訊、防塔位仲介詐騙宣導區等文宣）存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89至196頁）。更何況，本案係被告丁○○與「劉先生」
    分工「一搭一唱」，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誘騙告訴人購
    買「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及被告丁○○所辯不足採憑之理由，
    均已詳如前述，而此種犯罪手法本即意在藉此分工模式，於
    臨訟遇事之時，互相推諉責任，建立責任斷點（即追究被告
    丁○○責任時，推稱係由「劉先生」與告訴人實際洽談，被告
    丁○○已依約交付相關買賣標的物而卸責，於追究共犯「劉先
    生」之責任時，則又推稱告訴人係向被告丁○○購買相關商品
    並交付現金予被告丁○○，「劉先生」並未獲取任何財產上之
    利益而卸責，實則為共同以數人分工之手法，使告訴人逐步
    陷於錯誤，進而影響告訴人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然究其
    等行為之本質，仍應屬於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等犯罪目的之共
    同正犯，是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亦不足採。
(三)基上，本案之事證明確，被告丁○○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丁○○就上開犯行與「劉先生」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
    司並非依法申請經營許可之殯葬服務業，且銓盛公司方因被
    告丁○○販售蓬萊陵園墓地予消費者，並以此為營業，遭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詎被告丁○○除繼續違法販售蓬萊陵
    園墓地（靈骨塔位）予告訴人外，進而與「劉先生」分工「
    一搭一唱」，共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金額高達上百萬
    元，其犯罪行為惡性及所生之損害並不亞於一般詐欺集團犯
    罪，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與
    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且即使質疑其在電話
    錄音中，對告訴人信誓旦旦承諾「這個案件在元宵節全部做
    一個結束」、「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
    退還」等語，仍不惜反於通話雙方之前後語意，指稱係告訴
    人怕買不到更多「琉璃骨灰罐」云云，未見悔意；惟審酌被
    告先前並無刑案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而其就本案詐欺告訴人係為貪圖賺取每個「琉璃
    骨灰罐」3萬5000元之分潤，兼衡其自陳為大學畢業學歷之
    教育程度，目前已改從事網拍包貨工作，已婚，家裡有婆婆
    、先生，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
    共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
    即就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事實審
    法院認定共同正犯各人分得之犯罪所得數，不適用嚴格證明
    法則。經查，被告丁○○每賣1個「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可
    抽取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均供認不
    諱（見偵卷第31頁、本院卷第307頁），則其就本案共計獲
    有35萬元之報酬（計算式：3萬5000元×10個琉璃骨灰罐＝35
    萬元），核屬其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據
    扣案，亦未實際返還告訴人，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丙○○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公
    司）之業務員，與被告丁○○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與被告丁○○共同對告訴人為上開詐欺
    取財犯行（即認被告丙○○即為上揭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
    生」）。因認被告丙○○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嫌。
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
    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亦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
    ○○之供述、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監視錄影畫面、員警職務
    報告及被告2人所涉另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1年5
    月7日中市警一分偵字第1110007532號刑事案件報告書（下
    稱一分局刑案報告書）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為豐陽公司之業務員，並與告訴人相
    識，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是打電話陌
    生拜訪的方式認識告訴人，與告訴人碰過幾次面，告訴人有
    詢問過我殯葬相關資訊，我當初是想要賣塔位給告訴人，告
    訴人也有提過與一位「劉小姐」接觸過及買過塔位的事，但
    告訴人沒有說「劉小姐」是誰或是哪間公司，我也不認識被
    告丁○○，告訴人有跟我諮詢過骨灰罐的事，但我後來並沒有
    成功賣給告訴人塔位或骨灰罐，我不知道為什麼告訴人會說
    我有說過可以透過購買骨灰罐節稅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48
    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丁○○並不
    熟識，對於被告丁○○販售告訴人塔位與骨灰罐均不知情，卷
    內除告訴人指訴、被告丙○○駕駛車輛停在街邊之監視錄影畫
    面及電話錄音譯文所提及之「劉先生」，並無其他積極證據
    證明足以被告丙○○有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至於一分
    局刑案報告書性質上為員警職務報告，且其內容亦無被告丙
    ○○與被告丁○○共同推銷之情況，請就被告丙○○為無罪判決等
    語（見本院卷第48、92至95、322至323頁）。
伍、經查：　　
一、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
    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與方式，對告
    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向被告丁○○
    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
    之事實，已詳如前揭有罪部分所述，就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
    定。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則
    為被告丙○○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而查：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為
    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
    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
    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
    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
    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
    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
    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
    ，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調查程
    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5
    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雖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
    生」（即前揭甲、貳、一、(二）、1.部分所述），惟為被
    告丙○○所否認；且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
    丙○○跟我講買骨灰罐節稅的事情，都是用電話或當面講，沒
    有證據，被告丙○○也沒有傳過LINE給我，我也沒有其他書面
    資料等語（見偵卷第179至180頁），則單憑其片面指（證）
    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云云，依前揭說明，
    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
(三)又證人即被告丁○○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證稱：我
    並不認識被告丙○○，告訴人是跟我購買塔位與骨灰罐，我騎
    機車去找告訴人，告訴人將購買骨灰罐的158萬元現金一次
    交給我，骨灰罐我是跟銓盛公司批貨，提貨單也是我跟銓盛
    公司拿再交給告訴人的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177至179頁
    、本院卷第47頁）。亦即被告丁○○對於告訴人向其購買「琉
    璃骨灰罐」之交易過程，始終未曾提及被告丙○○或其所屬之
    豐陽公司，則被告丙○○是否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劉
    先生」，亦非無疑。
(四)再觀諸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即前揭甲、貳
    、一、(二）、2.部分所述），告訴人雖曾幾度向被告丁○○
    提及「劉先生」，而被告丁○○亦未否認該「劉先生」之存在
    ，甚至持續與告訴人談及「到處請人幫忙」或「省」（節稅
    ）等內容，而足以認定確有該「劉先生」參與其中，然而該
    通話內容中所提及之「劉先生」是否即為告訴人所指（證）
    稱之被告丙○○，尚乏實據。
(五)又經警依告訴人提供被告丙○○之名片與見面之時間、地點等
    線索，固然有調得被告丙○○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曾於110年1月7日到告訴人住處對面之楓富
    機械有限公司（臺中市○○區○○路0段0巷00000號）之監視器
    畫面，有被告丙○○之名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該監視器畫
    面截圖照片及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1、
    191頁）。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足以證明被告丙○○確有於110
    年1月7日駕車到告訴人住處附近，即使參照前揭告訴人與被
    告丙○○之陳（證）述內容，至多亦僅足以證明告訴人與被告
    丙○○有於上揭時間、地點相約見面，並曾諮詢或談論殯葬相
    關商品，然而於斯時，被告丁○○是否同時在場？被告丙○○是
    否即為被告丁○○所介紹給告訴人認識之「劉先生」？均非無
    疑，自不能據此逕行推認被告丙○○即為與被告丁○○共同詐欺
    告訴人之「劉先生」。
(六)至於另案一分局刑案報告書雖將被告丙○○與被告丁○○均列為
    犯罪嫌疑人，涉嫌共同對另案告訴人詐欺，有該一分局刑案
    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然姑不論該一
    分局刑案報告書在性質上，僅為承辦該案件之員警職務報告
    ，與本案並無直接、密切之關聯性，又觀諸該報告書之犯罪
    嫌疑人含被告2人在內共5人，分屬3間不同公司，且其記載
    之犯罪事實乃該案之告訴人向各該犯罪嫌疑人購買4處不同
    位置之靈骨塔位共37個，並未提及被告丙○○與被告丁○○有何
    共同推銷或販售殯葬商品之情況，更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丙○○
    有共同對「本案」之告訴人施用詐術。　　　
三、綜上所述，被告丙○○是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共同）詐欺取
    財犯行，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資料，均尚不足為被告丙○○
    有罪之積極證明，而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
    丙○○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前揭法律
    規定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慧娟
　　　　　　　　　
                                      法  官  張意鈞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政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蕙芳




選任辯護人  張繼圃律師
被      告  劉傑元




選任辯護人  黃心慈律師
            顏瑞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無罪。
    犯罪事實
一、丁○○為「銓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銓盛公司）業務員，前曾以投資靈骨塔位買賣可獲取高額利潤方式，誘使乙○○以1個靈骨塔位新臺幣（下同）15萬8000元之價格，陸續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詎丁○○因見乙○○對其信任備至而認為有機可乘，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劉先生」（下稱「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由丁○○介紹「劉先生」給乙○○認識，丁○○與「劉先生」並向乙○○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乙○○所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而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乙○○加購「琉璃骨灰罐」，使乙○○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之現金給丁○○，而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某日，交付乙○○「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後因丁○○、「劉先生」又以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為由，要求乙○○必須再購買「琉璃骨灰罐」，補足稅額254萬元云云，乙○○始察覺有異，認其遭受詐騙並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丁○○部分）：
壹、證據能力說明：
一、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故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43、614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丁○○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雖以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否認有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67、85至86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6日偵訊時之證述，業經合法具結證述，且其證述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該證人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認該證人於該次偵訊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引用被告丁○○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並均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固坦承其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有販賣靈骨塔位及「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也不曾向告訴人說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稅的事情我不懂，是告訴人主動說因為之前有買塔位，所以需要購買骨灰罐，我就介紹「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我並沒有要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以補足稅額的事情，當初告訴人就說買來是要自用的，並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我也有跟告訴人說「琉璃骨灰罐」免費寄放1年，1年之後就要收取寄放費用，告訴人提出的電話錄音內容是告訴人想要增購塔位跟骨灰罐的事情，告訴人擔心會漲價而要多付錢，所以我才跟告訴人說如果沒有買成的話錢會退還給她，在元宵節前做一個結束云云（見本院卷第47、85、311至316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丁○○並未向告訴人介紹「劉先生」，對於節稅之事亦不瞭解，僅因告訴人聽聞可以此方式節稅，詢問被告丁○○是否有「琉璃骨灰罐」可購買，而被告丁○○則係因告訴人有購買之需求始販售「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並未向告訴人介紹以「琉璃骨灰罐」節稅，被告丁○○甚至於電話錄音中明確向告訴人表示節稅之事係告訴人與他人間之對談，本案實係告訴人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否則，被告丁○○何須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讓自己陷入風險，實與一般詐欺之常情有別，而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物品憑證，至於是否賣得出去本來就是交易風險，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嫌疑云云（見本院卷第67至77、85至86、321至322頁）。經查；
(一)被告丁○○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告訴人前曾向被告丁○○以1個靈骨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嗣告訴人又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被告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某日，交付告訴人「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74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2至177頁），且為被告丁○○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譯文、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058569號函及檢附詮盛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告訴人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竹東分行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110年2月8日新北淡地登字第1106031864號函、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狀、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4份、脫蠟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產品認證書、「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寄託契約暨提貨單10份、被告丁○○銓盛公司之名片、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5至41、47、61至147、153至157、191頁）在卷可稽，復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光碟可佐（見偵卷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被告丁○○於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事實：　　
  1.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丁○○說她是仲介，有管道知道之前秦庠鈺互助會的事情，就說可以用靈骨塔讓我們受害者可以去多多少少要一些補償回來，去把靈骨塔申請回來轉賣獲利，我有申請20個靈骨塔位的權利，但我實際上只有錢向被告丁○○買14個靈骨塔位，剩下6個被告丁○○就說放棄很可惜，她用她朋友名字去申請那6個塔位，當時被告丁○○說她是仲介，轉賣1個塔位可以賣40、50萬元，可以委託他們幫我賣掉，我向被告丁○○總共買了14個靈骨塔位後，我就沒有什麼錢，後來就是要賣掉，被告丁○○就說要介紹更厲害的人可以賣到更高價，被告丁○○就介紹被告丙○○（按本院認為依目前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劉先生」即被告丙○○，詳下述乙、無罪部分，惟以下仍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記載）給我認識，說是被告丙○○接觸的人更多、賣的價格更好，被告丙○○說他有接觸大公司，門路很多，需要的量多，且單價更好，1個塔位可以賣100萬元，於次年即110年的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因為這個交易金額很大，依所得稅法我要繳的稅也會非常多，要繳到40％的所得稅，要繳到好幾百萬元，假如我做節稅的動作，說不定先送個7、8％審就過了，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就說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捐給公家機關，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後來被告丙○○開車與被告丁○○一起來，我於109年12月17日交給被告丁○○現金158萬元，被告丁○○是開銓盛公司的收據給我，後來他們將骨灰罐的提貨憑證給我，就把那收據收回去了，我買塔位的目的就是希望後續能夠透過被告丁○○或被告丙○○賣掉，我自己家族在新竹就有族塔，根本不需要買這麼遠的塔位，我買骨灰罐的目的就是想要做捐贈節稅，也不是要買，我一次會買到10個骨灰罐就是被告丁○○、丙○○說要做捐贈節稅用的，所以雖然提貨憑證上有寫每年還要支付保管費用，但我想說交易完成我就捐贈出去了，後來被告丙○○說我之前這158萬元的骨灰罐大概7％多，要再補個16％左右，所以還要254萬元，我付了這麼多錢，我也很擔心這買賣可不可以成，所以在一個晚上連續與被告丁○○有2通電話，我一直問被告丁○○說這個會不會是騙人的，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被告丁○○就掛這個包票要讓我安心，說如果沒有完成交易的話就會全部退錢，被告丁○○跟我說在元宵節前就可以賣出，而我在電話中也有問她說是不是可以就做這7％就好了，後來要再加這16％我認為我沒有辦法負擔，他們在電話中每次講到節稅都是用「省」這個關鍵字替代，所以都要求見面再講，因為我一直質疑說這麼久了都還沒有做成交易，還要一直付錢，我就很焦慮，所以被告丁○○在電話中就是用百分之百退費來安定我的心，並向被告丁○○提要借50萬元來付250萬元節稅的費用，被告丁○○在電話中說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這些話，感覺就是想要開脫的意思，所以我才說我做捐贈的骨灰罐交錢給她的時候，她開給我的收據就是開銓盛公司的，所以她騙我買骨灰罐的也是她們公司賣的，就我的理解我交給被告丁○○包含塔位200多萬元、骨灰罐158萬元都是由被告丁○○收執的，被告丁○○說這個案子沒有完成就全部退費，就是要把這些錢全部退給我等語（見偵卷第175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6至153、172至176頁）。
  2.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略以：
　⑴第一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要跟妳講，因為不是剛剛我先生在那邊，喔…我要怎麼講我去借我去請人家幫忙的我要怎麼講，啊妳剛剛說的幫忙的部分的話我差不多欸～那個銀行的那邊差不多30幾啦！剩的我跟朋友啦！然後這兩天會有消息啦！因為我跟我那個以前幼稚園的同事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對



		告訴人

		嘿阿！



		被告
丁○○

		對！然後我就跟你說嘛！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對啊！因為當妳說…



		告訴人

		不是啊！就是怕萬一你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我要去哪裏找人？



		被告
丁○○

		怎麼跑到無影無蹤？我們都有繼續再為妳服務好不好



		告訴人

		吖…



		被告
丁○○

		對啊！我覺得妳這樣講我真的有點難過欸！



		告訴人

		不是啊！不是啊！我覺得就是不管任何交易應該要弄一個簽一個約啊！履約保證什麼的，這樣子我錢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我心慌得要死



		被告
丁○○

		有！之前有客人詢問這個東西可是陰宅這個東西真的沒有履約保證，因為第一個它的物件它不像房子只有一個物件，啊塔位是不是數量很多，你光代書費一個你光買房子代書費一件就要8千塊你懂嗎？如果都算在內跟本不划算，然後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



		告訴人

		啊問題



		被告
丁○○

		因爲我能做到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子妳真的是特例，然後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對！



		告訴人

		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被告
丁○○

		這邊的話案件是這個案件，重點是阿姨你不要再講這些話了，因為我跟妳講因為我還去請人家幫忙然後然後你知道嗎我請人家幫忙人家都說像過年了真的大家的都…妳懂我的意思嗎？



		


		…



		被告
丁○○

		對啊！不是嗎？我只是不想把話講得…對啊！因為我們也是希望說趕快把這些東西趕快先用好



		告訴人

		那我想說税金就做這7%直接捐贈就好又不行，就一定還要再加16%



		被告
丁○○

		阿姨因為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



		告訴人

		對啊！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



		被告
丁○○

		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啊我能做到的我也盡量幫你做了，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對啊！這個是目前沒有我做這一行目前還沒有遇到客人這樣子說的，妳唯一一個妳是公司第一個破例



		告訴人

		是喔！



		被告
丁○○

		對啊！阿姨你覺得那個房子，不要說房子好了啦！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



		告訴人

		唉！



		被告
丁○○

		投資客投資房子，我跟你講投資房子啦！有100%幫你賣掉的或租出去的嗎？那有人敢這樣子講，他也是去尋找阿，我跟你講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做成公司就是全額退費就是這樣子對啊，然後我這邊差10幾的部分我這邊有跟2、3個朋友去去去…問了啦！然後過兩天會有消息



		告訴人

		好啦！嗯！







  ⑵第二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就想我是說你是不是又去當好員工了



		告訴人

		沒有，那妳要幫我要借錢那個節税的50萬借的怎樣了



		被告
丁○○

		沒有啦！阿姨這事情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我在見面再跟妳說啦！對啊！



		告訴人

		我心裏急啊！你跟我跟我講一個講一個數字嘛！



		被告
丁○○

		阿姨不是因為我朋友這邊不確定我也都有去講我有跟幾個朋友借，因為沒辦法因為要過年了啦！對啊！



		告訴人

		那妳自己那裏可以準備多少錢？



		被告
丁○○

		我自己這邊的話呃…基本上差不多20幾吧！



		告訴人

		怎麼愈來愈少呢？妳之前不是說3、40



		被告
丁○○

		他就是要扣掉因為之前那個房子唉！我見面再跟你講啦！



		告訴人

		因為像我姐姐的房子也是啊！之前有給他女兒貸款現在也借不了很多錢，加上現金150萬都上不了喔！怎麼辦？



		被告
丁○○

		哦！



		告訴人

		這樣子我還要差多少錢才能夠節到税呀！



		被告
丁○○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欸…阿姨我跟你講厚那個呃…省欸…你…不然就是可是你還是要回新竹一趟厚？



		告訴人

		嗯！也還…就是…你要跟我見面嗎？要不然我們禮拜五約時間見一下啊！聊一聊



		被告
丁○○

		我排…排一下厚！不確定我先因為這禮拜的行程都排好了對啊！



		告訴人

		禮拜五？什麼時候才知道可不可以



		被告
丁○○

		我…因為我也是…沒關係反正我們電話聯絡好不好？



		告訴人

		我二姐一直問我說為什麼要用這麽多錢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你覺得我要用什麼理由跟他講…欸好難講哦！



		


		…



		告訴人

		你看我買那我不是跟妳講我訂了房子嗎？最近又催著繳工程款，你確定那20個塔位真的元宵之後可以成交嗎？



		被告
丁○○

		因為阿姨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的地方，阿姨現在我要帶小孩去睡覺然後我再跟你當面講好不好



		告訴人

		我想說我就是很擔心到時候錢拿不到啊！怎麼辦？我現在又擔心到時候錢又繳不出來



		被告
丁○○

		幫你申請下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就是我們也是先把事情都做處理好



		告訴人

		你看之前又跟你買了那14個塔位就花了220萬欸！對不對？



		被告
丁○○

		因為我現在…阿姨你先聽我講啊我東西有交給你啊！對啊！東西都交到你



		告訴人

		我是不是花了220萬就申請那個塔位？唉！



		被告
丁○○

		阿姨我們也沒有人間蒸發，啊我跟你講因為細節的部分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



		告訴人

		你看又介紹劉先生認識又說財團收購說會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唉！說用到7、8%我早知道就不要節税了，你看用那7、8%做節税又過不了又花了150幾萬



		被告
丁○○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對啊！然後這個…



		告訴人

		你看又說買琉璃罐做捐贈唉！怎麼辦啊？這樣加加起來就花了差不多400萬了，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唉！



		被告
丁○○

		我先跟你講因為當初這個我他們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然後我覺得…



		告訴人

		可是你也要看內，那琉璃罐當初也是開盛詮的那個詮盛之前的那個申請的單子給我內，所以也是妳們公司的是不是？



		被告
丁○○

		阿姨我先跟你講我…阿姨我先跟你講因為東西我都交給你那我先跟你講厚因為細節的部分我見面的時候跟妳講好不好比較清楚



		告訴人

		不是啊！我回來看就看到琉璃罐上面那個什麼還要什麼保管費那如果萬一賣不出去那保管費要一直付哦！



		被告
丁○○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好不好？我們先把…



		告訴人

		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



		被告
丁○○

		阿姨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阿姨對因為等一下我先生會突然會進來對！你不用…



		告訴人

		我想說就是心很不安啊！怎麼辦啊！你看我是不是就花了這麼多錢400多萬內！



		被告
丁○○

		阿姨…阿姨你先等一下你從你一開始投資這個東西我們都在我們也沒有說人間蒸發



		告訴人

		可是你看網路上那個案件這麼多我這麼信任你…嘿呀！



		被告
丁○○

		你網路…



		告訴人

		我這麽多現金都交給你唉！是不是？



		被告
丁○○

		我們東西都有申請下來啊！不是嗎？我們也不是說拿了錢就跑沒有辦事啊！對啊！然後阿姨我們有跟你講網路上跟我們也不太一樣，網路上都可以假的，我們都是真的你打去園區位置都是實實在在對啊！



		告訴人

		那禮拜五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被告
丁○○

		你先不用想太多然後我先跟你因為時間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啊我要去的時候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



		告訴人

		那就幫我想想看要怎麼辦？



		被告丁○○

		好ok！不用擔心啦！不用想那麼多啦！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告訴人

		那有會自然直那全部都是錢內！我的老本欸！



		被告丁○○

		厚！不用擔心然後我這邊我會就是我去問問多問幾個看看反正到時候我看那個如果我這邊看什麼時間我再過去一趟好不好？



		告訴人

		是確定元宵過後會成交嗎？



		被告
丁○○

		我說…阿姨我找個時間過去好不好我們見面說ok！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ok！不要想太多啦！ok！拜拜！







  3.由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可知，告訴人確曾與被告丁○○討論仲介轉售靈骨塔與骨灰罐及向被告丁○○借錢處理「節稅」等事宜，告訴人並向被告丁○○提及跟「劉先生」講過金額太高而無力支付等語，而被告丁○○亦未予完全否認，反而向告訴人保證已向公司爭取，若未能於元宵節前完成則承諾全額退費等語，核與告訴人前揭證述內容均互核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丁○○確有於109年10月28日（即告訴人購入靈骨塔位後）至同年12月17日（即告訴人交付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價金）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並共同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於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告訴人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告訴人再加購「琉璃骨灰罐」等施用詐術之事實，應堪認定。
　4.被告丁○○及其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惟查：
　⑴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靈骨塔位或骨灰罐乃自然人死亡始有之需求，除經營相關行業或投資者外，個別終端消費者之需求數量有限，且大多係透過殯葬業者、墓園經營者洽詢、購買，其銷售樣態、管道異於一般商品。衡以告訴人證稱其本身家族在新竹地區就有族塔等語，已如前述，足認告訴人本身對於上述殯葬商品之需求性不高，亦無短期大量購買之急迫性，更遑論係急需借貸購買相關商品，是告訴人證稱因前述情由，陸續向被告丁○○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語，並核與前揭其與被告丁○○間之通話內容相符，應堪採信。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要難採信。
　⑵又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非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並加入殯葬服務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者，銓盛公司甚至於本案案發前不久之109年10月5日（銓盛公司於109年9月16日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時，即已知悉其行為可能違法，並以其為初犯為由請求處以較輕之罰鍰），方因被告丁○○違法販售殯葬商品或服務，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而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等情，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6月23日北市殯管字第1113007807號函及所檢附詮盛公司於109年間違反殯葬管理條例遭裁處之卷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71頁）。足見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本身均非合法之殯葬服務業者，若非如告訴人所證稱之前述情由，告訴人豈有向被告丁○○或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陸續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之理？益足見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委難採信。
　⑶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第一通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因表達對被告丁○○之不信任感後，被告丁○○三番兩次對告訴人保證稱「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等語，益足以佐證前揭告訴人所證稱其陸續向被告丁○○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保證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否則就全部退費等語，應堪信實。被告丁○○於本院訊問時雖辯稱此段對話是告訴人想要再買「琉璃骨灰罐」，但是告訴人怕漲價，元宵節放假買不到東西，如果沒有趕在元宵節前把告訴人想買的骨灰罐買好的話就全部退錢云云（見本院卷第312、314至316頁），然所辯顯與被告丁○○自己於電話中所稱「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等語，及其自比為房屋仲介而稱「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等語之語意、脈絡不符，亦顯與告訴人表示「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而抱怨其無力支付相關節稅所需費用，亟欲出脫相關商品之語意、目的不符，是被告丁○○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且益足以佐證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云云，要屬臨訟飾卸之詞，洵不足採。
　⑷另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確實不只一次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與稅金或節稅等事宜，甚至在第一通電話告訴人向被告丁○○抱怨稅金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又要再加16％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等語，顯見被告丁○○對此並非毫無所悉，因此才會提到「省」、「幫你先送」等語，而於告訴人接著再進一步明確向被告丁○○指稱「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等語時，被告丁○○仍具體回應稱「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等語，且上開通話過程並無任何突兀或不明之處，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該通話錄音內容確認清晰、明確無訛（見本院卷第86至87頁），再對照前揭告訴人證稱向被告丁○○購買相關殯葬商品之緣由，若非確有告訴人、被告丁○○均認識之「劉先生」所提出購買「琉璃骨灰罐」捐贈節稅乙事，告訴人殊無再以高價向被告丁○○購買大量「琉璃骨灰罐」之可能，而告訴人與被告丁○○2人亦殊無屢屢在上開通話過程中提及該「劉先生」、稅金、節稅或「省」等語之理，益足以佐證告訴人前揭指（證）述內容應堪採信，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丁○○未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亦未向告訴人稱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云云，則與前揭事證不符，要難採憑。
　⑸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第二通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對被告丁○○抱怨稱「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等語，而從該對話之前後語意脈絡，雖被告丁○○係稱「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惟由此可見被告丁○○對於告訴人所稱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捐贈、節稅之事，並非毫無所悉，甚至明確知道「他」與告訴人講比較清楚，被告丁○○欲與告訴人見面後談論細節，以安撫告訴人對於「錢會不會拿不到」之焦慮；再參照前述告訴人證稱其向被告丁○○陸續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確曾向告訴人再三保證「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等語，顯見被告丁○○確實有受告訴人委託仲介轉售相關殯葬商品之情事，而告訴人證稱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有仲介高價轉售靈骨塔之管道，且可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再以「節稅」為由，誘騙告訴人向被告丁○○以高價、購入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等情，應堪採信。否則，若非因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告訴人大可直接向同為從事殯葬服務業且號稱管道更多、能以更高價轉售塔位之「劉先生」購買「琉璃骨灰罐」即可，又何須特別再向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顯見被告丁○○與「劉先生」應具有共同之犯意聯絡甚明，是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係告訴人與他人對談而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云云，亦難採憑。
　⑹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僅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之憑證，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云云。惟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何種行為非屬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依手法可分為「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二類型，前者係指行為人於訂約時，使用詐騙欺罔之手段，讓被害人對於締約之重要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後者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例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品等），及「不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而關於「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即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被害人因誤信而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而言，侵害被害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蓋詐欺之行為人慣於利用被害人之需求、疏忽、恐懼、同情、貪財、迷信等心理狀態，對其施以言語行動、傳媒資訊或數人分工等手法交互運作，使被害人逐步陷於錯誤，而影響其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經查，本案被告丁○○與「劉先生」係共同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言語行動與分工，利用告訴人之需求、疏忽與貪財之心理狀態，使其誤認先前購入之靈骨塔位可於元宵節前高價轉售，需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節稅」等虛偽之事，因而陷於錯誤，急於籌措資金，甚至不惜再向他人借貸以加購高價、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已如前述，依前揭說明，應屬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而無礙於詐欺取財行為之認定，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似將其他履約詐欺之情況（即再三強調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憑證）混為一談而有所誤會，併此指明。
　⑺至於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丁○○有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與一般常情有別，且被告丁○○已告知告訴人其並不知悉節稅之事云云。然而，目前社會上各類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日新月異，未可一概而論，已難認辯護人所指稱之一般常情可採，且類似於本案之投資詐欺、殯葬商品所衍生之仲介詐欺亦非罕見，有檢察官所提出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消費者專區資訊列印資料（含消費警訊、防塔位仲介詐騙宣導區等文宣）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更何況，本案係被告丁○○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誘騙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及被告丁○○所辯不足採憑之理由，均已詳如前述，而此種犯罪手法本即意在藉此分工模式，於臨訟遇事之時，互相推諉責任，建立責任斷點（即追究被告丁○○責任時，推稱係由「劉先生」與告訴人實際洽談，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買賣標的物而卸責，於追究共犯「劉先生」之責任時，則又推稱告訴人係向被告丁○○購買相關商品並交付現金予被告丁○○，「劉先生」並未獲取任何財產上之利益而卸責，實則為共同以數人分工之手法，使告訴人逐步陷於錯誤，進而影響告訴人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然究其等行為之本質，仍應屬於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等犯罪目的之共同正犯，是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亦不足採。
(三)基上，本案之事證明確，被告丁○○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丁○○就上開犯行與「劉先生」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並非依法申請經營許可之殯葬服務業，且銓盛公司方因被告丁○○販售蓬萊陵園墓地予消費者，並以此為營業，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詎被告丁○○除繼續違法販售蓬萊陵園墓地（靈骨塔位）予告訴人外，進而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金額高達上百萬元，其犯罪行為惡性及所生之損害並不亞於一般詐欺集團犯罪，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且即使質疑其在電話錄音中，對告訴人信誓旦旦承諾「這個案件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還」等語，仍不惜反於通話雙方之前後語意，指稱係告訴人怕買不到更多「琉璃骨灰罐」云云，未見悔意；惟審酌被告先前並無刑案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其就本案詐欺告訴人係為貪圖賺取每個「琉璃骨灰罐」3萬5000元之分潤，兼衡其自陳為大學畢業學歷之教育程度，目前已改從事網拍包貨工作，已婚，家裡有婆婆、先生，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共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即就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事實審法院認定共同正犯各人分得之犯罪所得數，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經查，被告丁○○每賣1個「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可抽取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均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1頁、本院卷第307頁），則其就本案共計獲有35萬元之報酬（計算式：3萬5000元×10個琉璃骨灰罐＝35萬元），核屬其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亦未實際返還告訴人，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丙○○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公司）之業務員，與被告丁○○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與被告丁○○共同對告訴人為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即認被告丙○○即為上揭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因認被告丙○○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亦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之供述、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監視錄影畫面、員警職務報告及被告2人所涉另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1年5月7日中市警一分偵字第1110007532號刑事案件報告書（下稱一分局刑案報告書）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為豐陽公司之業務員，並與告訴人相識，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是打電話陌生拜訪的方式認識告訴人，與告訴人碰過幾次面，告訴人有詢問過我殯葬相關資訊，我當初是想要賣塔位給告訴人，告訴人也有提過與一位「劉小姐」接觸過及買過塔位的事，但告訴人沒有說「劉小姐」是誰或是哪間公司，我也不認識被告丁○○，告訴人有跟我諮詢過骨灰罐的事，但我後來並沒有成功賣給告訴人塔位或骨灰罐，我不知道為什麼告訴人會說我有說過可以透過購買骨灰罐節稅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丁○○並不熟識，對於被告丁○○販售告訴人塔位與骨灰罐均不知情，卷內除告訴人指訴、被告丙○○駕駛車輛停在街邊之監視錄影畫面及電話錄音譯文所提及之「劉先生」，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足以被告丙○○有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至於一分局刑案報告書性質上為員警職務報告，且其內容亦無被告丙○○與被告丁○○共同推銷之情況，請就被告丙○○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48、92至95、322至323頁）。
伍、經查：　　
一、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與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之事實，已詳如前揭有罪部分所述，就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則為被告丙○○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而查：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雖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即前揭甲、貳、一、(二）、1.部分所述），惟為被告丙○○所否認；且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丙○○跟我講買骨灰罐節稅的事情，都是用電話或當面講，沒有證據，被告丙○○也沒有傳過LINE給我，我也沒有其他書面資料等語（見偵卷第179至180頁），則單憑其片面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云云，依前揭說明，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
(三)又證人即被告丁○○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證稱：我並不認識被告丙○○，告訴人是跟我購買塔位與骨灰罐，我騎機車去找告訴人，告訴人將購買骨灰罐的158萬元現金一次交給我，骨灰罐我是跟銓盛公司批貨，提貨單也是我跟銓盛公司拿再交給告訴人的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177至179頁、本院卷第47頁）。亦即被告丁○○對於告訴人向其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交易過程，始終未曾提及被告丙○○或其所屬之豐陽公司，則被告丙○○是否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劉先生」，亦非無疑。
(四)再觀諸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即前揭甲、貳、一、(二）、2.部分所述），告訴人雖曾幾度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而被告丁○○亦未否認該「劉先生」之存在，甚至持續與告訴人談及「到處請人幫忙」或「省」（節稅）等內容，而足以認定確有該「劉先生」參與其中，然而該通話內容中所提及之「劉先生」是否即為告訴人所指（證）稱之被告丙○○，尚乏實據。
(五)又經警依告訴人提供被告丙○○之名片與見面之時間、地點等線索，固然有調得被告丙○○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曾於110年1月7日到告訴人住處對面之楓富機械有限公司（臺中市○○區○○路0段0巷00000號）之監視器畫面，有被告丙○○之名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該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及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1、191頁）。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足以證明被告丙○○確有於110年1月7日駕車到告訴人住處附近，即使參照前揭告訴人與被告丙○○之陳（證）述內容，至多亦僅足以證明告訴人與被告丙○○有於上揭時間、地點相約見面，並曾諮詢或談論殯葬相關商品，然而於斯時，被告丁○○是否同時在場？被告丙○○是否即為被告丁○○所介紹給告訴人認識之「劉先生」？均非無疑，自不能據此逕行推認被告丙○○即為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之「劉先生」。
(六)至於另案一分局刑案報告書雖將被告丙○○與被告丁○○均列為犯罪嫌疑人，涉嫌共同對另案告訴人詐欺，有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然姑不論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在性質上，僅為承辦該案件之員警職務報告，與本案並無直接、密切之關聯性，又觀諸該報告書之犯罪嫌疑人含被告2人在內共5人，分屬3間不同公司，且其記載之犯罪事實乃該案之告訴人向各該犯罪嫌疑人購買4處不同位置之靈骨塔位共37個，並未提及被告丙○○與被告丁○○有何共同推銷或販售殯葬商品之情況，更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丙○○有共同對「本案」之告訴人施用詐術。　　　
三、綜上所述，被告丙○○是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資料，均尚不足為被告丙○○有罪之積極證明，而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丙○○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慧娟
　　　　　　　　　
                                      法  官  張意鈞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政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蕙芳


選任辯護人  張繼圃律師
被      告  劉傑元


選任辯護人  黃心慈律師
            顏瑞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無罪。
    犯罪事實
一、丁○○為「銓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銓盛公司）業務員，前曾以投資靈骨塔位買賣可獲取高額利潤方式，誘使乙○○以1個靈骨塔位新臺幣（下同）15萬8000元之價格，陸續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詎丁○○因見乙○○對其信任備至而認為有機可乘，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劉先生」（下稱「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由丁○○介紹「劉先生」給乙○○認識，丁○○與「劉先生」並向乙○○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乙○○所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而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乙○○加購「琉璃骨灰罐」，使乙○○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之現金給丁○○，而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某日，交付乙○○「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後因丁○○、「劉先生」又以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為由，要求乙○○必須再購買「琉璃骨灰罐」，補足稅額254萬元云云，乙○○始察覺有異，認其遭受詐騙並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丁○○部分）：
壹、證據能力說明：
一、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故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43、614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丁○○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雖以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否認有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67、85至86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6日偵訊時之證述，業經合法具結證述，且其證述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該證人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認該證人於該次偵訊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引用被告丁○○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並均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被告丁○○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固坦承其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有販賣靈骨塔位及「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也不曾向告訴人說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稅的事情我不懂，是告訴人主動說因為之前有買塔位，所以需要購買骨灰罐，我就介紹「琉璃骨灰罐」給告訴人，我並沒有要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以補足稅額的事情，當初告訴人就說買來是要自用的，並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我也有跟告訴人說「琉璃骨灰罐」免費寄放1年，1年之後就要收取寄放費用，告訴人提出的電話錄音內容是告訴人想要增購塔位跟骨灰罐的事情，告訴人擔心會漲價而要多付錢，所以我才跟告訴人說如果沒有買成的話錢會退還給她，在元宵節前做一個結束云云（見本院卷第47、85、311至316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丁○○並未向告訴人介紹「劉先生」，對於節稅之事亦不瞭解，僅因告訴人聽聞可以此方式節稅，詢問被告丁○○是否有「琉璃骨灰罐」可購買，而被告丁○○則係因告訴人有購買之需求始販售「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並未向告訴人介紹以「琉璃骨灰罐」節稅，被告丁○○甚至於電話錄音中明確向告訴人表示節稅之事係告訴人與他人間之對談，本案實係告訴人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否則，被告丁○○何須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讓自己陷入風險，實與一般詐欺之常情有別，而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物品憑證，至於是否賣得出去本來就是交易風險，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嫌疑云云（見本院卷第67至77、85至86、321至322頁）。經查；
(一)被告丁○○為銓盛公司之業務員，告訴人前曾向被告丁○○以1個靈骨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購入14個靈骨塔位（共花費221萬2000元），嗣告訴人又於109年12月17日，以1個「琉璃骨灰罐」15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被告丁○○則於10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某日，交付告訴人「千慈琉璃生命寶座」之提貨單（即「琉璃骨灰罐」提貨單，寄託日期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1年）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74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2至177頁），且為被告丁○○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譯文、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058569號函及檢附詮盛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告訴人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竹東分行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110年2月8日新北淡地登字第1106031864號函、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狀、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4份、脫蠟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產品認證書、「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寄託契約暨提貨單10份、被告丁○○銓盛公司之名片、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5至41、47、61至147、153至157、191頁）在卷可稽，復有被告丁○○與告訴人之電話錄音光碟可佐（見偵卷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被告丁○○於109年10月28日至同年12月17日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事實：　　
  1.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丁○○說她是仲介，有管道知道之前秦庠鈺互助會的事情，就說可以用靈骨塔讓我們受害者可以去多多少少要一些補償回來，去把靈骨塔申請回來轉賣獲利，我有申請20個靈骨塔位的權利，但我實際上只有錢向被告丁○○買14個靈骨塔位，剩下6個被告丁○○就說放棄很可惜，她用她朋友名字去申請那6個塔位，當時被告丁○○說她是仲介，轉賣1個塔位可以賣40、50萬元，可以委託他們幫我賣掉，我向被告丁○○總共買了14個靈骨塔位後，我就沒有什麼錢，後來就是要賣掉，被告丁○○就說要介紹更厲害的人可以賣到更高價，被告丁○○就介紹被告丙○○（按本院認為依目前卷內證據資料，無法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劉先生」即被告丙○○，詳下述乙、無罪部分，惟以下仍依據告訴人之證述內容記載）給我認識，說是被告丙○○接觸的人更多、賣的價格更好，被告丙○○說他有接觸大公司，門路很多，需要的量多，且單價更好，1個塔位可以賣100萬元，於次年即110年的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因為這個交易金額很大，依所得稅法我要繳的稅也會非常多，要繳到40％的所得稅，要繳到好幾百萬元，假如我做節稅的動作，說不定先送個7、8％審就過了，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就說可以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捐給公家機關，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後來被告丙○○開車與被告丁○○一起來，我於109年12月17日交給被告丁○○現金158萬元，被告丁○○是開銓盛公司的收據給我，後來他們將骨灰罐的提貨憑證給我，就把那收據收回去了，我買塔位的目的就是希望後續能夠透過被告丁○○或被告丙○○賣掉，我自己家族在新竹就有族塔，根本不需要買這麼遠的塔位，我買骨灰罐的目的就是想要做捐贈節稅，也不是要買，我一次會買到10個骨灰罐就是被告丁○○、丙○○說要做捐贈節稅用的，所以雖然提貨憑證上有寫每年還要支付保管費用，但我想說交易完成我就捐贈出去了，後來被告丙○○說我之前這158萬元的骨灰罐大概7％多，要再補個16％左右，所以還要254萬元，我付了這麼多錢，我也很擔心這買賣可不可以成，所以在一個晚上連續與被告丁○○有2通電話，我一直問被告丁○○說這個會不會是騙人的，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被告丁○○就掛這個包票要讓我安心，說如果沒有完成交易的話就會全部退錢，被告丁○○跟我說在元宵節前就可以賣出，而我在電話中也有問她說是不是可以就做這7％就好了，後來要再加這16％我認為我沒有辦法負擔，他們在電話中每次講到節稅都是用「省」這個關鍵字替代，所以都要求見面再講，因為我一直質疑說這麼久了都還沒有做成交易，還要一直付錢，我就很焦慮，所以被告丁○○在電話中就是用百分之百退費來安定我的心，並向被告丁○○提要借50萬元來付250萬元節稅的費用，被告丁○○在電話中說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這些話，感覺就是想要開脫的意思，所以我才說我做捐贈的骨灰罐交錢給她的時候，她開給我的收據就是開銓盛公司的，所以她騙我買骨灰罐的也是她們公司賣的，就我的理解我交給被告丁○○包含塔位200多萬元、骨灰罐158萬元都是由被告丁○○收執的，被告丁○○說這個案子沒有完成就全部退費，就是要把這些錢全部退給我等語（見偵卷第175至176、178至179頁、本院卷第126至153、172至176頁）。
  2.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略以：
　⑴第一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要跟妳講，因為不是剛剛我先生在那邊，喔…我要怎麼講我去借我去請人家幫忙的我要怎麼講，啊妳剛剛說的幫忙的部分的話我差不多欸～那個銀行的那邊差不多30幾啦！剩的我跟朋友啦！然後這兩天會有消息啦！因為我跟我那個以前幼稚園的同事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對 告訴人 嘿阿！ 被告 丁○○ 對！然後我就跟你說嘛！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對啊！因為當妳說… 告訴人 不是啊！就是怕萬一你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我要去哪裏找人？ 被告 丁○○ 怎麼跑到無影無蹤？我們都有繼續再為妳服務好不好 告訴人 吖… 被告 丁○○ 對啊！我覺得妳這樣講我真的有點難過欸！ 告訴人 不是啊！不是啊！我覺得就是不管任何交易應該要弄一個簽一個約啊！履約保證什麼的，這樣子我錢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我心慌得要死 被告 丁○○ 有！之前有客人詢問這個東西可是陰宅這個東西真的沒有履約保證，因為第一個它的物件它不像房子只有一個物件，啊塔位是不是數量很多，你光代書費一個你光買房子代書費一件就要8千塊你懂嗎？如果都算在內跟本不划算，然後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 告訴人 啊問題 被告 丁○○ 因爲我能做到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子妳真的是特例，然後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對！ 告訴人 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 被告 丁○○ 這邊的話案件是這個案件，重點是阿姨你不要再講這些話了，因為我跟妳講因為我還去請人家幫忙然後然後你知道嗎我請人家幫忙人家都說像過年了真的大家的都…妳懂我的意思嗎？  … 被告 丁○○ 對啊！不是嗎？我只是不想把話講得…對啊！因為我們也是希望說趕快把這些東西趕快先用好 告訴人 那我想說税金就做這7%直接捐贈就好又不行，就一定還要再加16% 被告 丁○○ 阿姨因為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 告訴人 對啊！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 被告 丁○○ 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啊我能做到的我也盡量幫你做了，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對啊！這個是目前沒有我做這一行目前還沒有遇到客人這樣子說的，妳唯一一個妳是公司第一個破例 告訴人 是喔！ 被告 丁○○ 對啊！阿姨你覺得那個房子，不要說房子好了啦！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 告訴人 唉！ 被告 丁○○ 投資客投資房子，我跟你講投資房子啦！有100%幫你賣掉的或租出去的嗎？那有人敢這樣子講，他也是去尋找阿，我跟你講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做成公司就是全額退費就是這樣子對啊，然後我這邊差10幾的部分我這邊有跟2、3個朋友去去去…問了啦！然後過兩天會有消息 告訴人 好啦！嗯！ 
  ⑵第二通：
發話人 內容 被告 丁○○ 我就想我是說你是不是又去當好員工了 告訴人 沒有，那妳要幫我要借錢那個節税的50萬借的怎樣了 被告 丁○○ 沒有啦！阿姨這事情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我在見面再跟妳說啦！對啊！ 告訴人 我心裏急啊！你跟我跟我講一個講一個數字嘛！ 被告 丁○○ 阿姨不是因為我朋友這邊不確定我也都有去講我有跟幾個朋友借，因為沒辦法因為要過年了啦！對啊！ 告訴人 那妳自己那裏可以準備多少錢？ 被告 丁○○ 我自己這邊的話呃…基本上差不多20幾吧！ 告訴人 怎麼愈來愈少呢？妳之前不是說3、40 被告 丁○○ 他就是要扣掉因為之前那個房子唉！我見面再跟你講啦！ 告訴人 因為像我姐姐的房子也是啊！之前有給他女兒貸款現在也借不了很多錢，加上現金150萬都上不了喔！怎麼辦？ 被告 丁○○ 哦！ 告訴人 這樣子我還要差多少錢才能夠節到税呀！ 被告 丁○○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欸…阿姨我跟你講厚那個呃…省欸…你…不然就是可是你還是要回新竹一趟厚？ 告訴人 嗯！也還…就是…你要跟我見面嗎？要不然我們禮拜五約時間見一下啊！聊一聊 被告 丁○○ 我排…排一下厚！不確定我先因為這禮拜的行程都排好了對啊！ 告訴人 禮拜五？什麼時候才知道可不可以 被告 丁○○ 我…因為我也是…沒關係反正我們電話聯絡好不好？ 告訴人 我二姐一直問我說為什麼要用這麽多錢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你覺得我要用什麼理由跟他講…欸好難講哦！  … 告訴人 你看我買那我不是跟妳講我訂了房子嗎？最近又催著繳工程款，你確定那20個塔位真的元宵之後可以成交嗎？ 被告 丁○○ 因為阿姨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的地方，阿姨現在我要帶小孩去睡覺然後我再跟你當面講好不好 告訴人 我想說我就是很擔心到時候錢拿不到啊！怎麼辦？我現在又擔心到時候錢又繳不出來 被告 丁○○ 幫你申請下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就是我們也是先把事情都做處理好 告訴人 你看之前又跟你買了那14個塔位就花了220萬欸！對不對？ 被告 丁○○ 因為我現在…阿姨你先聽我講啊我東西有交給你啊！對啊！東西都交到你 告訴人 我是不是花了220萬就申請那個塔位？唉！ 被告 丁○○ 阿姨我們也沒有人間蒸發，啊我跟你講因為細節的部分用電話講比較不清楚 告訴人 你看又介紹劉先生認識又說財團收購說會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唉！說用到7、8%我早知道就不要節税了，你看用那7、8%做節税又過不了又花了150幾萬 被告 丁○○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對啊！然後這個… 告訴人 你看又說買琉璃罐做捐贈唉！怎麼辦啊？這樣加加起來就花了差不多400萬了，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唉！ 被告 丁○○ 我先跟你講因為當初這個我他們你們自己講的你們自己比較清楚，然後我覺得… 告訴人 可是你也要看內，那琉璃罐當初也是開盛詮的那個詮盛之前的那個申請的單子給我內，所以也是妳們公司的是不是？ 被告 丁○○ 阿姨我先跟你講我…阿姨我先跟你講因為東西我都交給你那我先跟你講厚因為細節的部分我見面的時候跟妳講好不好比較清楚 告訴人 不是啊！我回來看就看到琉璃罐上面那個什麼還要什麼保管費那如果萬一賣不出去那保管費要一直付哦！ 被告 丁○○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好不好？我們先把… 告訴人 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 被告 丁○○ 阿姨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阿姨對因為等一下我先生會突然會進來對！你不用… 告訴人 我想說就是心很不安啊！怎麼辦啊！你看我是不是就花了這麼多錢400多萬內！ 被告 丁○○ 阿姨…阿姨你先等一下你從你一開始投資這個東西我們都在我們也沒有說人間蒸發 告訴人 可是你看網路上那個案件這麼多我這麼信任你…嘿呀！ 被告 丁○○ 你網路… 告訴人 我這麽多現金都交給你唉！是不是？ 被告 丁○○ 我們東西都有申請下來啊！不是嗎？我們也不是說拿了錢就跑沒有辦事啊！對啊！然後阿姨我們有跟你講網路上跟我們也不太一樣，網路上都可以假的，我們都是真的你打去園區位置都是實實在在對啊！ 告訴人 那禮拜五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被告 丁○○ 你先不用想太多然後我先跟你因為時間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啊我要去的時候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 告訴人 那就幫我想想看要怎麼辦？ 被告丁○○ 好ok！不用擔心啦！不用想那麼多啦！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告訴人 那有會自然直那全部都是錢內！我的老本欸！ 被告丁○○ 厚！不用擔心然後我這邊我會就是我去問問多問幾個看看反正到時候我看那個如果我這邊看什麼時間我再過去一趟好不好？ 告訴人 是確定元宵過後會成交嗎？ 被告 丁○○ 我說…阿姨我找個時間過去好不好我們見面說ok！ 告訴人 嗯… 被告 丁○○ ok！不要想太多啦！ok！拜拜！ 
  3.由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可知，告訴人確曾與被告丁○○討論仲介轉售靈骨塔與骨灰罐及向被告丁○○借錢處理「節稅」等事宜，告訴人並向被告丁○○提及跟「劉先生」講過金額太高而無力支付等語，而被告丁○○亦未予完全否認，反而向告訴人保證已向公司爭取，若未能於元宵節前完成則承諾全額退費等語，核與告訴人前揭證述內容均互核相符，堪以採信。足認被告丁○○確有於109年10月28日（即告訴人購入靈骨塔位後）至同年12月17日（即告訴人交付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價金）間某日，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認識，被告丁○○與「劉先生」並共同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接觸很多人與大公司，對於靈骨塔位需求量很多、單價更好，可仲介買家購買告訴人購入之靈骨塔位，1個靈骨塔位可賣到100萬元，且快的話明年元宵節就可以交易，但這樣交易金額會很大，需要繳納40％的所得稅，可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的方式，達到「節稅」目的云云，要求告訴人再加購「琉璃骨灰罐」等施用詐術之事實，應堪認定。
　4.被告丁○○及其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抗辯，惟查：
　⑴依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靈骨塔位或骨灰罐乃自然人死亡始有之需求，除經營相關行業或投資者外，個別終端消費者之需求數量有限，且大多係透過殯葬業者、墓園經營者洽詢、購買，其銷售樣態、管道異於一般商品。衡以告訴人證稱其本身家族在新竹地區就有族塔等語，已如前述，足認告訴人本身對於上述殯葬商品之需求性不高，亦無短期大量購買之急迫性，更遑論係急需借貸購買相關商品，是告訴人證稱因前述情由，陸續向被告丁○○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語，並核與前揭其與被告丁○○間之通話內容相符，應堪採信。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要難採信。
　⑵又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非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並加入殯葬服務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者，銓盛公司甚至於本案案發前不久之109年10月5日（銓盛公司於109年9月16日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時，即已知悉其行為可能違法，並以其為初犯為由請求處以較輕之罰鍰），方因被告丁○○違法販售殯葬商品或服務，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而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等情，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6月23日北市殯管字第1113007807號函及所檢附詮盛公司於109年間違反殯葬管理條例遭裁處之卷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71頁）。足見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本身均非合法之殯葬服務業者，若非如告訴人所證稱之前述情由，告訴人豈有向被告丁○○或其所屬之銓盛公司陸續購入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之理？益足見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的事情云云，委難採信。
　⑶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第一通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因表達對被告丁○○之不信任感後，被告丁○○三番兩次對告訴人保證稱「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給妳就是這樣子」、「我們這邊能保障妳的部分就是說我這有跟這邊的話公司講如果這次的案件沒有成，錢全部都退還給妳」、「我有跟公司求取說因為阿姨真的很擔心然後我們盡量說這個案件的部分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樣子」、「就是這麽不合理的要求我也是請…請公司這邊幫我去做如果說東西未完成金額全部都退還給妳」等語，益足以佐證前揭告訴人所證稱其陸續向被告丁○○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保證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否則就全部退費等語，應堪信實。被告丁○○於本院訊問時雖辯稱此段對話是告訴人想要再買「琉璃骨灰罐」，但是告訴人怕漲價，元宵節放假買不到東西，如果沒有趕在元宵節前把告訴人想買的骨灰罐買好的話就全部退錢云云（見本院卷第312、314至316頁），然所辯顯與被告丁○○自己於電話中所稱「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等語，及其自比為房屋仲介而稱「有沒有那個房子東西都還沒好就可以100%賣出去的嗎？有這樣的嗎？那個仲介敢這樣講？」等語之語意、脈絡不符，亦顯與告訴人表示「所以元宵節是確定可以成交囉！」、「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而抱怨其無力支付相關節稅所需費用，亟欲出脫相關商品之語意、目的不符，是被告丁○○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且益足以佐證被告丁○○辯稱告訴人說買來是要自用的，沒有提到要再賣出云云，要屬臨訟飾卸之詞，洵不足採。
　⑷另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確實不只一次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與稅金或節稅等事宜，甚至在第一通電話告訴人向被告丁○○抱怨稅金7％稅率申請審核未通過，又要再加16％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當初這個因為妳說要做這個省的部分其實說妳自己說ok，因爲當初說要幫你先幫你先送我們也不曉得」等語，顯見被告丁○○對此並非毫無所悉，因此才會提到「省」、「幫你先送」等語，而於告訴人接著再進一步明確向被告丁○○指稱「我之前也有跟劉先生講過你金額太多我跟本就付不出來啊！哎呦！弄到這樣子」等語時，被告丁○○仍具體回應稱「我才跟你說我到處請人家幫忙，那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盡量把這個就是申請的東西趕快先用完成是這樣子對啊！」等語，且上開通話過程並無任何突兀或不明之處，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該通話錄音內容確認清晰、明確無訛（見本院卷第86至87頁），再對照前揭告訴人證稱向被告丁○○購買相關殯葬商品之緣由，若非確有告訴人、被告丁○○均認識之「劉先生」所提出購買「琉璃骨灰罐」捐贈節稅乙事，告訴人殊無再以高價向被告丁○○購買大量「琉璃骨灰罐」之可能，而告訴人與被告丁○○2人亦殊無屢屢在上開通話過程中提及該「劉先生」、稅金、節稅或「省」等語之理，益足以佐證告訴人前揭指（證）述內容應堪採信，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丁○○未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亦未向告訴人稱可以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云云，則與前揭事證不符，要難採憑。
　⑸況觀諸前揭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第二通電話錄音內容，告訴人對被告丁○○抱怨稱「你看現在税率是不是又要加16%那200萬200多萬的加下去那個方式節稅那萬一這次節税又不過又怎麼辦啊？我錢會不會拿不到啊？唉！」等語後，被告丁○○係回應稱「阿姨我跟你講因爲你們我真的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我先跟你講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我再過去跟你講好不好？」等語，而從該對話之前後語意脈絡，雖被告丁○○係稱「當初他跟你講的跟你講清楚」，惟由此可見被告丁○○對於告訴人所稱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捐贈、節稅之事，並非毫無所悉，甚至明確知道「他」與告訴人講比較清楚，被告丁○○欲與告訴人見面後談論細節，以安撫告訴人對於「錢會不會拿不到」之焦慮；再參照前述告訴人證稱其向被告丁○○陸續購入相關殯葬商品之情由，及被告丁○○確曾向告訴人再三保證「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費全部退還」等語，顯見被告丁○○確實有受告訴人委託仲介轉售相關殯葬商品之情事，而告訴人證稱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佯稱「劉先生」有仲介高價轉售靈骨塔之管道，且可於元宵節前完成交易，再以「節稅」為由，誘騙告訴人向被告丁○○以高價、購入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等情，應堪採信。否則，若非因被告丁○○介紹「劉先生」給告訴人，告訴人大可直接向同為從事殯葬服務業且號稱管道更多、能以更高價轉售塔位之「劉先生」購買「琉璃骨灰罐」即可，又何須特別再向被告丁○○購買「琉璃骨灰罐」？顯見被告丁○○與「劉先生」應具有共同之犯意聯絡甚明，是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係告訴人與他人對談而自己誤認買賣「琉璃骨灰罐」可以節稅，又礙於合約無法辦理退款之民事糾紛云云，亦難採憑。
　⑹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節稅、投資僅為告訴人之交易動機而已，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之憑證，不能因為告訴人事後賣不出去或認為買貴了，就認為被告丁○○涉有詐欺云云。惟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何種行為非屬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依手法可分為「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二類型，前者係指行為人於訂約時，使用詐騙欺罔之手段，讓被害人對於締約之重要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後者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例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品等），及「不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而關於「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即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意思形成過程中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被害人因誤信而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而言，侵害被害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蓋詐欺之行為人慣於利用被害人之需求、疏忽、恐懼、同情、貪財、迷信等心理狀態，對其施以言語行動、傳媒資訊或數人分工等手法交互運作，使被害人逐步陷於錯誤，而影響其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經查，本案被告丁○○與「劉先生」係共同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言語行動與分工，利用告訴人之需求、疏忽與貪財之心理狀態，使其誤認先前購入之靈骨塔位可於元宵節前高價轉售，需要購買「琉璃骨灰罐」做公益捐贈「節稅」等虛偽之事，因而陷於錯誤，急於籌措資金，甚至不惜再向他人借貸以加購高價、大量且於自身並無實際需求之「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已如前述，依前揭說明，應屬締約詐欺之施用詐術手段，而無礙於詐欺取財行為之認定，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似將其他履約詐欺之情況（即再三強調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商品憑證）混為一談而有所誤會，併此指明。
　⑺至於被告丁○○之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丁○○有提供告訴人載有自己真實姓名與聯絡電話之名片，與一般常情有別，且被告丁○○已告知告訴人其並不知悉節稅之事云云。然而，目前社會上各類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日新月異，未可一概而論，已難認辯護人所指稱之一般常情可採，且類似於本案之投資詐欺、殯葬商品所衍生之仲介詐欺亦非罕見，有檢察官所提出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消費者專區資訊列印資料（含消費警訊、防塔位仲介詐騙宣導區等文宣）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更何況，本案係被告丁○○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誘騙告訴人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事實及被告丁○○所辯不足採憑之理由，均已詳如前述，而此種犯罪手法本即意在藉此分工模式，於臨訟遇事之時，互相推諉責任，建立責任斷點（即追究被告丁○○責任時，推稱係由「劉先生」與告訴人實際洽談，被告丁○○已依約交付相關買賣標的物而卸責，於追究共犯「劉先生」之責任時，則又推稱告訴人係向被告丁○○購買相關商品並交付現金予被告丁○○，「劉先生」並未獲取任何財產上之利益而卸責，實則為共同以數人分工之手法，使告訴人逐步陷於錯誤，進而影響告訴人意思表示之形成自由），然究其等行為之本質，仍應屬於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等犯罪目的之共同正犯，是被告丁○○之辯護人前揭所辯，亦不足採。
(三)基上，本案之事證明確，被告丁○○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丁○○就上開犯行與「劉先生」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與其所屬之銓盛公司並非依法申請經營許可之殯葬服務業，且銓盛公司方因被告丁○○販售蓬萊陵園墓地予消費者，並以此為營業，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裁處罰鍰，詎被告丁○○除繼續違法販售蓬萊陵園墓地（靈骨塔位）予告訴人外，進而與「劉先生」分工「一搭一唱」，共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且金額高達上百萬元，其犯罪行為惡性及所生之損害並不亞於一般詐欺集團犯罪，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且即使質疑其在電話錄音中，對告訴人信誓旦旦承諾「這個案件在元宵節全部做一個結束」、「公司有說了這次的案件沒有完成金額就全部退還」等語，仍不惜反於通話雙方之前後語意，指稱係告訴人怕買不到更多「琉璃骨灰罐」云云，未見悔意；惟審酌被告先前並無刑案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其就本案詐欺告訴人係為貪圖賺取每個「琉璃骨灰罐」3萬5000元之分潤，兼衡其自陳為大學畢業學歷之教育程度，目前已改從事網拍包貨工作，已婚，家裡有婆婆、先生，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共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即就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事實審法院認定共同正犯各人分得之犯罪所得數，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經查，被告丁○○每賣1個「琉璃骨灰罐」予告訴人可抽取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均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1頁、本院卷第307頁），則其就本案共計獲有35萬元之報酬（計算式：3萬5000元×10個琉璃骨灰罐＝35萬元），核屬其本案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亦未實際返還告訴人，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丙○○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公司）之業務員，與被告丁○○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與被告丁○○共同對告訴人為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即認被告丙○○即為上揭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因認被告丙○○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亦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之供述、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監視錄影畫面、員警職務報告及被告2人所涉另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1年5月7日中市警一分偵字第1110007532號刑事案件報告書（下稱一分局刑案報告書）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為豐陽公司之業務員，並與告訴人相識，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是打電話陌生拜訪的方式認識告訴人，與告訴人碰過幾次面，告訴人有詢問過我殯葬相關資訊，我當初是想要賣塔位給告訴人，告訴人也有提過與一位「劉小姐」接觸過及買過塔位的事，但告訴人沒有說「劉小姐」是誰或是哪間公司，我也不認識被告丁○○，告訴人有跟我諮詢過骨灰罐的事，但我後來並沒有成功賣給告訴人塔位或骨灰罐，我不知道為什麼告訴人會說我有說過可以透過購買骨灰罐節稅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丁○○並不熟識，對於被告丁○○販售告訴人塔位與骨灰罐均不知情，卷內除告訴人指訴、被告丙○○駕駛車輛停在街邊之監視錄影畫面及電話錄音譯文所提及之「劉先生」，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足以被告丙○○有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至於一分局刑案報告書性質上為員警職務報告，且其內容亦無被告丙○○與被告丁○○共同推銷之情況，請就被告丙○○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48、92至95、322至323頁）。
伍、經查：　　
一、被告丁○○與「劉先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與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向被告丁○○購買10個「琉璃骨灰罐」，並交付158萬元現金給被告丁○○之事實，已詳如前揭有罪部分所述，就此部分事實應先堪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則為被告丙○○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而查：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告訴人雖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劉先生」（即前揭甲、貳、一、(二）、1.部分所述），惟為被告丙○○所否認；且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丙○○跟我講買骨灰罐節稅的事情，都是用電話或當面講，沒有證據，被告丙○○也沒有傳過LINE給我，我也沒有其他書面資料等語（見偵卷第179至180頁），則單憑其片面指（證）稱被告丙○○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云云，依前揭說明，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之真實性。
(三)又證人即被告丁○○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證稱：我並不認識被告丙○○，告訴人是跟我購買塔位與骨灰罐，我騎機車去找告訴人，告訴人將購買骨灰罐的158萬元現金一次交給我，骨灰罐我是跟銓盛公司批貨，提貨單也是我跟銓盛公司拿再交給告訴人的等語（見偵卷第30至31、177至179頁、本院卷第47頁）。亦即被告丁○○對於告訴人向其購買「琉璃骨灰罐」之交易過程，始終未曾提及被告丙○○或其所屬之豐陽公司，則被告丙○○是否即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共犯「劉先生」，亦非無疑。
(四)再觀諸被告丁○○與告訴人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即前揭甲、貳、一、(二）、2.部分所述），告訴人雖曾幾度向被告丁○○提及「劉先生」，而被告丁○○亦未否認該「劉先生」之存在，甚至持續與告訴人談及「到處請人幫忙」或「省」（節稅）等內容，而足以認定確有該「劉先生」參與其中，然而該通話內容中所提及之「劉先生」是否即為告訴人所指（證）稱之被告丙○○，尚乏實據。
(五)又經警依告訴人提供被告丙○○之名片與見面之時間、地點等線索，固然有調得被告丙○○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曾於110年1月7日到告訴人住處對面之楓富機械有限公司（臺中市○○區○○路0段0巷00000號）之監視器畫面，有被告丙○○之名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該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及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1、191頁）。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足以證明被告丙○○確有於110年1月7日駕車到告訴人住處附近，即使參照前揭告訴人與被告丙○○之陳（證）述內容，至多亦僅足以證明告訴人與被告丙○○有於上揭時間、地點相約見面，並曾諮詢或談論殯葬相關商品，然而於斯時，被告丁○○是否同時在場？被告丙○○是否即為被告丁○○所介紹給告訴人認識之「劉先生」？均非無疑，自不能據此逕行推認被告丙○○即為與被告丁○○共同詐欺告訴人之「劉先生」。
(六)至於另案一分局刑案報告書雖將被告丙○○與被告丁○○均列為犯罪嫌疑人，涉嫌共同對另案告訴人詐欺，有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然姑不論該一分局刑案報告書在性質上，僅為承辦該案件之員警職務報告，與本案並無直接、密切之關聯性，又觀諸該報告書之犯罪嫌疑人含被告2人在內共5人，分屬3間不同公司，且其記載之犯罪事實乃該案之告訴人向各該犯罪嫌疑人購買4處不同位置之靈骨塔位共37個，並未提及被告丙○○與被告丁○○有何共同推銷或販售殯葬商品之情況，更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丙○○有共同對「本案」之告訴人施用詐術。　　　
三、綜上所述，被告丙○○是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資料，均尚不足為被告丙○○有罪之積極證明，而有合理之懷疑，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丙○○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慧娟
　　　　　　　　　
                                      法  官  張意鈞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政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